
2021-010

第 26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修订草案：建立和保持实蝇科实蝇非疫区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第 1页，共 70页

第 26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修订草案：建立和保持实蝇科实蝇非疫区 (2021-010)

状态栏

此部分不属于本标准的正式内容，将由《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在本标准通过后

进行修改。

文件日期 2025-11-28

文件类型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修订草案

文件当前阶段 供植检委第二十届会议（2026）通过

主要阶段 2022-04 植检委第十六届会议在工作计划重点 2 中增加主题

“修订第 26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建立实蝇（实蝇科）

非疫区）（2021-010）”。

2022-11 标准委员会（标准委）批准了第 75 号技术规范

（修订第 26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建立实蝇（实蝇科）

非疫区））。

2023-07 专家工作组起草标准修订草案。

2024-05 标准委修订并批准草案，供第一轮磋商。

2024-07 第一轮磋商。

2025-05 标准委 7人小组修订并批准草案，供第二轮磋商。

2025-07 第二轮磋商。

2025-10 管理员修订。

2025-11 标准委修订并批准草案，供通过。

管理员情况 2022-05 标准委 Joanne WILSON（新西兰，牵头管理员）

2022-05 标准委 Prudence ATTIPOE（加纳，助理管理员）

附注 这部分将保留在供磋商的草案中，但在通过前将予以删除。

2023-07 专家工作组在标题中增加“和保持”（得到标准委的

同意，2024-05）
2024-02 编辑

2024-05 编辑

2025-05 经标准委 7人小组提议，将标题更改为“实蝇科实蝇”

而非“实蝇（实蝇科）”，因为有些实蝇并不属于实蝇科。

2025-06 编辑

2025-11 编辑



2021-010 第 26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修订草案：建立和保持实蝇科实蝇非疫区

第 2页，共 70页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目录

引言 ..........................................................................................................................................................6

范围 ..........................................................................................................................................................6

参考书目 ................................................................................................................................................. 6

定义 ..........................................................................................................................................................6

要求概要 ................................................................................................................................................. 7

背景 .......................................................................................................................................................... 7

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的影响 .................................................................................................................. 8

一般性要求 ............................................................................................................................................. 8

1. 资源和基础设施 ............................................................................................................................. 8

2. 交流与参与 ..............................................................................................................................8

3. 审查活动 ..............................................................................................................................9

4. 记录和归档 ..............................................................................................................................9

具体要求 ................................................................................................................................................. 9

5. 启动实蝇非疫区的建立工作 ........................................................................................................ 9

6. 建立实蝇非疫区 ........................................................................................................................... 10
6.1 建立实蝇非疫区的监视工作 ....................................................................................... 10
6.2 控制限定物的运输 ........................................................................................................11
6.3 建立缓冲区 .................................................................................................................... 11
6.4 实蝇非疫区的评定标准 ............................................................................................... 12
6.5 实蝇非疫区的正式认定 ............................................................................................... 12

7. 实蝇非疫区的保持 ....................................................................................................................... 12
7.1 控制限定物的运输 ........................................................................................................12
7.2 为保持实蝇非疫区而进行监视 ...................................................................................12
7.3 纠正行动计划 ................................................................................................................12

8. 实蝇非疫区的暂停、恢复或撤销 .............................................................................................. 13
8.1 暂停 ................................................................................................................................ 13
8.2 恢复 ................................................................................................................................ 14
8.3 撤销 ................................................................................................................................ 14

附件 1：对实蝇的专项监视（包括诱集和寄主材料抽样） ...........................................................15

1. 诱集程序 ............................................................................................................................15
1.2 诱集装置和诱剂 ............................................................................................................15
1.3 诱集装置密度 ................................................................................................................16
1.4 诱集装置安放 ................................................................................................................16
1.5 诱集装置的维护 ............................................................................................................17



第 26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修订草案：建立和保持实蝇科实蝇非疫区 2021-010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第 3页，共 70页

1.6 实蝇诱集装置的检查 ................................................................................................... 17

2. 寄主材料抽样程序 ....................................................................................................................... 17

3. 寄主样本处理和实蝇种类鉴定 .................................................................................................. 18

4. 诱集及寄主材料抽样的质量保证 .............................................................................................. 19

附件 2：纠正行动计划 ........................................................................................................................ 20

1. 一般性考虑因素 ........................................................................................................................... 20

2. 实施纠正行动计划的行动步骤 .................................................................................................. 21
2.1 检测后对有害生物状况的确定 ...................................................................................21
2.2 实蝇非疫区的暂停或撤销 ........................................................................................... 21
2.3 在受侵染区域实施控制措施 ....................................................................................... 21
2.4 恢复实蝇非疫区的标准及应采取的行动 .................................................................. 22
2.5 实蝇非疫区变化情况报告 ........................................................................................... 22

附件 3：当在实蝇非疫区检测到繁殖种群时应采取的控制措施 .................................................. 23

1. 启动根除区域 ............................................................................................................................23

2. 控制措施 ............................................................................................................................24
2.1 生产 ................................................................................................................................ 24
2.2 限定物运输 .................................................................................................................... 25
2.3 包装、储存、加工和处理设施 ...................................................................................25
2.7 在根除区域内进行的销售活动 ...................................................................................25

3. 记录和归档 ............................................................................................................................25

4. 根除区域内实施的控制措施的终止 .......................................................................................... 26

附件 ........................................................................................................................................................ 27

供进一步阅读的指导材料 ................................................................................................................... 27

附件 1：管理实蝇的植物检疫程序（此前为第 26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附件 3，2015年通过）28

1. 实蝇管理策略目标 ....................................................................................................................... 28
1.1 抑制 ................................................................................................................................ 28
1.2 封锁 ................................................................................................................................ 29
1.3 根除 ................................................................................................................................ 29
1.4 排除 ................................................................................................................................ 29

2. 实施植物检疫程序的要求 ...........................................................................................................29
2.1 实蝇鉴定能力 ................................................................................................................29
2.2 实蝇生物学知识 ............................................................................................................29
2.3 区域划定 ........................................................................................................................ 29
2.4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29
2.5 公共认识 ........................................................................................................................ 30
2.6 实施计划 ........................................................................................................................ 30

3. 管理实蝇策略中采用的植物检疫程序 ......................................................................................30



2021-010 第 26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修订草案：建立和保持实蝇科实蝇非疫区

第 4页，共 70页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3.1 机械与栽培防治 ............................................................................................................30
3.2 施用杀虫剂诱饵技术 ................................................................................................... 31
3.2.1 地面施用 ..............................................................................................................................31
3.2.2 空中施用 ..............................................................................................................................31
3.3 诱饵站 ............................................................................................................................ 31
3.4 灭雄技术 ........................................................................................................................ 32
3.5 大规模诱集 .................................................................................................................... 32
3.6 不育昆虫技术 ................................................................................................................32
3.6.1 不育实蝇的释放 ................................................................................................................. 33
3.6.2 不育实蝇的质量控制 ......................................................................................................... 33
3.7 生物防治 ........................................................................................................................ 33
3.8 控制限定物的运输 ........................................................................................................34

4. 植物检疫程序中使用的材料 ...................................................................................................... 34

5. 验证和记录 ............................................................................................................................34

6. 参考文献 ............................................................................................................................34

附件 2:实蝇诱集（此前为第 26号国际植检措施附录 1，2011年通过） .................................... 35

1. 有害生物状况和调查类型 ...........................................................................................................35

2. 诱集场景 ............................................................................................................................36

3. 诱集材料 ............................................................................................................................36
3.1 诱剂 ................................................................................................................................ 36
3.1.1 雄性特异性诱剂 .............................................................................................................38
3.1.2 雌性特异性诱剂 .............................................................................................................38
3.2 致死和保存剂 ................................................................................................................44
3.3 常用的实蝇诱集装置 ................................................................................................... 44
3.3.1 Cook和 Cunninghamtrap ............................................................................................... 44
3.3.2 ChamP trap ......................................................................................................................45
3.3.3 Easy trap ..........................................................................................................................45
3.3.4 荧光黄色粘性“套状”诱集装置 .................................................................................46
3.3.5 Jackson trap或 Delta trap ............................................................................................... 47
3.3.6 Lynfield trap ....................................................................................................................48
3.3.7 McPhail类诱集装置 ...................................................................................................... 48
3.3.8 改进型漏斗诱集装置 .....................................................................................................50
3.3.9 多诱剂诱集装置 ............................................................................................................50
3.3.10 底部开放干型诱集装置或 Phase IVtrap ....................................................................51
3.3.11 红色球体诱集装置 ........................................................................................................52
3.3.12 Sensus trap .....................................................................................................................52
3.3.13 Steiner trap ...................................................................................................................... 53
3.3.14 Tephri trap .......................................................................................................................53
3.3.15 黄板诱集装置和 Rebell trap ....................................................................................... 54



第 26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修订草案：建立和保持实蝇科实蝇非疫区 2021-010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第 5页，共 70页

4. 诱集程序 ............................................................................................................................55
4.1 诱集装置的空间分布 ................................................................................................... 55
4.2 诱集装置安放 ................................................................................................................55
4.3 绘制诱集装置分布图 ................................................................................................... 56
4.4 诱集装置的维护和检查 ............................................................................................... 57
4.5 诱集记录 ........................................................................................................................ 58
4.6 每个诱集装置每天捕获的实蝇数量 ...........................................................................58

5. 诱集装置的密度 ........................................................................................................................... 58

6. 监督活动 ............................................................................................................................65

7. 参考资料目录 ............................................................................................................................66

附件 3：果实抽样（此前为第 26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附录 2，2006年通过） .............................70



2021-010 第 26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修订草案：建立和保持实蝇科实蝇非疫区

第 6页，共 70页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通过

[本段文本将于通过后添加]

引言

范围

本标准针对具有重大经济影响的实蝇科实蝇的非疫区建立和保持制定了要求和

指导。

如果一个输出国根据第 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某一地区有害生物状况的

确定》）宣布某地区无实蝇存在，那么输入国不应要求在该地区建立实蝇非疫区。

在这种情况下，本标准将不适用，除非提供合理的技术理由证明这种必要性。

参考书目

参考文献

本标准参考了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此类标准可从国际植物检疫门户网站获取：

https://www.ippc.int/core-activities/standards-setting/ispms。

扩展阅读

支 持 本 标 准 实 施 的 信 息 可 从 国 际 植 物 检 疫 门 户 网 站 获 取 ：

https://www.ippc.int/en/about/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guides-and-

training-materials/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2019。《建立和保持非疫区指南——了解非疫区、

非疫产地、非疫生产点和有害生物低度流行区的主要要求》。《国际植保公约》秘

书处。罗马，粮农组织。xviii + 第 107页。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90620/

定义

本标准使用的植物检疫术语定义见第 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植物检疫术

语表》）。除第 5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中的定义外，本标准还适用如下定义。

实蝇非疫区 这是一个由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国家植保机构）宣布不存在

“目标实蝇”的区域（依据第 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包括

“目标实蝇”已按照第 9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有害生物根除

计划准则》）被根除的情况），并且该国家植保机构官方根据此

标准使该区域保持非疫区状态。实蝇非疫区是一种植物检疫

措施。

https://www.ippc.int/core-activities/standards-setting/ispms
https://www.ippc.int/en/about/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guides-and-training-materials/
https://www.ippc.int/en/about/core-activities/capacity-development/guides-and-training-materials/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9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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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实蝇 实蝇非疫区所针对的有害生物，无论这种实蝇属于单一物种还是

多个物种。“目标实蝇”不包括在不育昆虫技术计划中释放的不育

实蝇。

繁殖种群 同一物种的实蝇群体，这些实蝇会在一个区域内进行种间杂交，

并且能产生可存活的后代。如检测到实蝇的未成熟生命阶段

（卵、幼虫或蛹）、具有可育卵的雌性实蝇，或者一定数量的实

蝇成虫，就表明存在繁殖种群。

水果 生物学意义上的水果，包括有时被称作蔬菜的水果（如西红柿、

甜瓜）。

寄主材料 任何可能被实蝇侵染的植物部位。

要求概要

本标准对实蝇非疫区提出了相关要求， 将其视为一种植物检疫措施，可用于保

护植物资源并促进安全贸易。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应将实蝇非疫区视为一种植物检疫

措施，这一措施在单独使用时足以应对目标实蝇所造成的有害生物风险。

本标准涵盖了实蝇非疫区计划的一般性要求，涉及资源和基础设施、交流和

参与、计划改进的审查活动，以及旨在提升透明度的记录和归档。此外，对于国家

植保机构而言，本标准还规定了在启动、建立、保持实蝇非疫区以及暂停、恢复或

撤销实蝇非疫区时应遵循的具体要求。

背 景

该标准专门针对实蝇非疫区的建立和保持进行了规定，是对第 4 号国际植检措

施标准（《建立有害生物非疫区的要求》）中关于有害生物非疫区的更广泛要求的

补充。本标准中的措施和具体的植物检疫程序针对的是具有重大经济影响的双翅目实

蝇科的实蝇，如按实蝇属、果实蝇属、瓜实蝇属（近义词：迷实蝇属）、蜡实蝇属、

寡鬃实蝇属、斑潜蝇属、绕实蝇属、向日葵实蝇属和条实蝇属。

由于存在物理屏障、气候条件不适宜或缺乏寄主等原因，一些地区可能天然没

有实蝇，并且保持这种状态。其他一些天然没有实蝇的地区可能需要通过限制限定

物的流动及相关措施来保持无实蝇的状态（如果实蝇有可能在这些地区定殖的话）。

存在实蝇的地区可以通过根除计划（第 9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使其成为无实蝇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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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多样性和环境的影响

本标准通过防止被列为限定有害生物的实蝇的传入和传播，从而保护生物多样

性和环境。然而，彻底消灭或根除实蝇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比如会使实蝇

非疫区当地可能存在的实蝇天敌失去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鼓励各国在建立和保持

实蝇非疫区时，考虑所选取的措施对环境的影响，并采用能最大程度减少对生物多

样性和环境影响的植物检疫措施和程序。

一般性要求

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在将某一区域指定为“实蝇非疫区”并保持其地位时，应遵

循第 4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所规定的各项要求，以及本标准中的要求。

关于建立实蝇非疫区的决定可基于下列因素：

- 目标实蝇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

- 该区域目标实蝇的种群密度；

- 目标实蝇的扩散途径；

- 区域的面积大小；

- 区域的地理隔离情况；

- 可用调查方法的有效性；

- 是否具备根除目标实蝇的方法。

1. 资源和基础设施

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在建立和保持实蝇非疫区时，应确保具备或能随时获取建

立并保持实蝇非疫区所需的充足的基础设施、业务能力和资源。业务能力包括具备

经过培训的人员，以便能够及时收集和识别目标实蝇的样本。

如果某个实体被授权代表国家植保机构开展某些活动（如诊断、实施植物检疫

措施、根除行动），则应按照第 4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如授

权实体执行植物检疫行动时的要求》）的规定来执行。获授权的实体应按照第 47 号

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植物检疫背景下的审计》）的规定接受审计。

2. 交流与参与

决定实蝇非疫区计划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该区域附近（尤其是当地

社区）公众的支持与参与，包括该区域的生产者、前往或途经该区域的个人，以及

具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各方。在目标实蝇传入风险较高的地区，公众的支持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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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可以实施一项面向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持续的认识提

高计划。通过不同的媒体（如以书面形式、广播、电视、社交媒体、互联网）向公

众和利益相关者传达信息可能会有所帮助。这些信息可以涉及多个主题，如建立和

保持实蝇非疫区的重要性，以及避免通过可能受侵染的寄主材料导致目标实蝇传入

或重新传入的重要性等。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很可能会促使人们更加遵守用于

建立和保持实蝇非疫区的各种措施。

3. 审查活动

实蝇非疫区计划应符合本标准及其附件的所有部分，包括关于限定物管控

（第 7.1 节）、监视程序（例如诱集、水果采样——见附件 1）以及纠正行动计划

（第 7.3 节）的部分。

一旦实蝇非疫区成立，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定期审查实蝇非疫区保持计划，

以验证其有效性。审查工作应能发现并纠正任何缺陷，并更新程序，以考虑到有关

目标实蝇或相关途径的任何新的相关信息。

4. 记录和归档

应当对用于建立和保持实蝇非疫区的植物检疫措施进行适当的记录。应对这些

措施进行定期审查和更新，并且如有要求，还应包含纠正措施。

关于调查、探测和入侵事件的记录应当至少保存 24 个月，具体保存期限取决于

目标实蝇的生物学特征。

具体要求

5. 启动实蝇非疫区的建立工作

在启动实蝇非疫区的建立工作时，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

- 确保制定监管框架以建立和保持实蝇非疫区；

- 描述并划定拟建立的实蝇非疫区的范围（包括地图或坐标，以显示边界、自然

屏障，货物、人员或车辆进入该区域的位置、区域内寄主（商业和非商业）的

位置，必要时还包括缓冲区的位置）；

- 确定目标实蝇种类，描述在拟建区域及其周边区域内，这些实蝇的生物学和生

态学特征（季节性丰度、分布情况、寄主顺序），并确定有效的诊断方法；

- 根据第 37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判定水果的实蝇（实蝇科）寄主地位》）

中的标准列出拟建区域内目标实蝇的寄主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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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目标实蝇进入拟建区域的潜在途径（如寄主和其他限定物的运输、自然

传播）；

- 描述拟建区域每年的气候状况（例如温度、降雨量、相对湿度、盛行风速和

风向），以及这些气候因素对目标实蝇的定殖和扩散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建立实蝇非疫区时，可能有用的其他信息包括：

- 在拟建实蝇非疫区中，目标实蝇的检测和调查记录；

- 在该区域检测到目标实蝇后采取植物检疫措施的结果；

- 有关该区域寄主植物的知识，例如这些植物在不同季节或不同气候条件下的生

长模式；

- 根据水果成熟阶段，显示该区域在一年的特定时间中，易受目标实蝇侵染的区

域的地图；

- 该区域可能存在的其他实蝇物种的清单，不论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如何，以协

助识别；

- 与其他类似的实蝇非疫区的比较分析。

6. 建立实蝇非疫区

6.1 建立实蝇非疫区的监视工作

如果目标实蝇从未被传入拟建实蝇非疫区或周边地区（例如由于自然屏障或环

境条件），并且在拟建实蝇非疫区内没有目标实蝇存在的记录，则一般性监视可能

就足够了。

如不符合上述情况，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开展专项监视，以确认拟建实蝇非

疫区内目标实蝇的状况。监视工作应按照附件 1 进行，并符合第 6 号国际植检措施

标准（《监视》）中关于检测调查计划的要求。对于对诱剂反应强烈的物种，应使

用诱集来确定该地区是否存在实蝇，并达到一定的置信度。如果诱集效果不佳（比

如目标实蝇对诱剂反应较弱），则可采用水果抽样来辅助诱集计划。如果实蝇会侵

害植物的其他部位（如花朵），则应对这些部位进行抽样。若该实蝇物种对诱剂无

反应，则可采用寄主材料抽样代替诱集。在建立实蝇非疫区期间使用专项监视时，

监视所需时间应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 目标实蝇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

- 该地区的气候条件；

- 寄主材料（例如水果、花朵）是否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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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采用的调查方法的灵敏度（如诱集网络在检测目标实蝇方面的有效性）。

要开展专项监视，输出国的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应具备：

- 在及时采集样本（例如水果、实蝇）方面经过培训的人员；

- 能够获得经过培训的人员以及配备有及时识别目标实蝇标本所需设备的实验室

设施。

6.2 控制限定物的运输

应采取措施控制限定物的运输，以防止目标实蝇进入拟建实蝇非疫区并定殖。

这些控制措施取决于经评估的有害生物风险（在查明传播途径之后），并应包括：

- 对目标实蝇种类的管控；

- 制定国内运输限制、植物检疫进口要求或其他控制限定物进入或经过拟建实蝇

非疫区的措施；

- 检查限定物并审查相关文件；

- 酌情对于不合规的情况，实施适当的植物检疫措施（例如处理、拒绝、销毁）。

6.3 建立缓冲区

如果拟建实蝇非疫区的地理隔离不足以防止目标实蝇自然扩散至该区域，则输

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考虑设立缓冲区。缓冲区内的目标实蝇种群数量应维持在或低

于规定的允许量，该允许量应通过监视来核实。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借助地图描

绘出缓冲区的边界。确定缓冲区边界时应考虑的因素包括：

- 目标实蝇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

- 目标实蝇的扩散速度和范围；

- 周围地区目标实蝇的种群密度；

- 可以减少目标实蝇种群数量的天敌存在情况；

- 寄主作物种类、寄主作物的物候特征、种植系统、自然植被；

- 气候条件；

- 地理环境；

- 通过已查明的途径进行扩散的可能性，以及针对这些途径的可能控制措施；

- 监视系统的实施情况；

- 可采用的有害生物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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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实蝇非疫区的评定标准

一个区域若要符合实蝇非疫区的标准，就必须具备在特定期间内收集的可核实

的证据，证明该区域内不存在目标实蝇。这一期间应根据如下科学信息确定：

- 诱集灵敏度；

- 每只雌性实蝇的后代数量以及一年可繁殖的世代数量；

- 环境条件，包括温度（例如使用度日模型）；

- 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所要求的置信度。

不育实蝇的检测不影响实蝇非疫区的建立，因为这些实蝇并非“目标实蝇”

（见定义）。

6.5 实蝇非疫区的正式认定

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在确认该区域的建立符合本标准并且制定了保持计划后，

可将其认定为“实蝇非疫区”。

7. 实蝇非疫区的保持

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制定并实施一项计划，以确保实蝇非疫区地位的保持。

该计划应基于风险评估，并至少应包含以下要素：

- 一个用于控制限定物运输的监管框架；

- 为保持实蝇非疫区而对相关数据进行监视和收集，包括一个报告目标实蝇检测

结果的框架；

- 一份纠正行动计划，包含根据本标准对实蝇非疫区进行暂停和恢复的相关规定。

7.1 控制限定物的运输

控制限定物运输的规定与建立实蝇非疫区的规定相同（详见第 6.2节）。

7.2 为保持实蝇非疫区而进行监视

在建立实蝇非疫区后，应当继续开展监视工作，其监视水平经评估应能确保有

足够的置信度，证明实蝇非疫区的地位正在得到保持。应妥善保存监视记录。应根

据相关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的要求提供监视活动报告。

有关监视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6.1 节和附件 1。

7.3 纠正行动计划

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制定针对入侵、拦截和保持问题的纠正行动计划。若在

实蝇非疫区中检测到目标实蝇、在实蝇非疫区的寄主材料中拦截到目标实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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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2），或发现保持实蝇非疫区的程序存在不足，就应当实施该计划。该计

划应涵盖：

- 实蝇非疫区（全部或部分）应暂停的时间；

- 将实蝇非疫区全部或部分被暂停的消息通报受影响方和国家植保机构（依照

第 17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有害生物报告》））；

- 根据目标实蝇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以及实蝇非疫区（全部或部分）的特性，

对入侵事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包括：

 尽可能查明并解决入侵的原因，

 通过定界调查（诱集和寄主材料抽样）来确定受侵染区域的范围，并确定

目标实蝇是否已建立种群，

 对实蝇进行根除（见附件 3）。

 如果发现存在繁殖种群，应加强监视，以确定在受侵染区域及任何缓冲区

采取的根除措施是否有效，从而判断是否可以恢复实蝇非疫区，

 对寄主材料的运输实施控制，

 与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并开展合作；

- 对于来自实蝇非疫区的货物中所截获的目标实蝇，应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包括：

 在可能的情况下，查明截获原因（追溯调查）并加以解决。

纠正行动计划可能包括与特定时间段内检测次数成比例的临时措施，这些措施

需经相关国家植保机构协商一致，以确保贸易能够继续进行。在某些情况下，输出

国国家植保机构可能会认为目标实蝇无法在实蝇非疫区内建立永久性繁殖种群，

例如实蝇通常会在冬季消亡，而一个繁殖种群是在冬季临近时才发现的。在这种情

况下，相关国家植保机构可能会同意无需采取任何措施，除非科学评估表明目标实

蝇的存在对贸易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一旦确认发现目标实蝇，应尽快启动纠正行动计划。

8. 实蝇非疫区的暂停、恢复或撤销

8.1 暂停

当根据以下任一触发条件确定存在目标实蝇的繁殖种群时，应全面或部分暂停

实蝇非疫区的地位：

- 发现未成熟的生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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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具有可育卵的雌性实蝇；

- 发现一定数量的实蝇成虫（不包括不育成虫）；

- 在来自实蝇非疫区的货物中截获目标实蝇。

输出国国家植保护机构可以事先确定表明存在繁殖种群所需的被捕获成虫数量。

这一数量取决于：目标实蝇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诱集灵敏度（由诱集密度和目

标实蝇对诱剂的反应来确定）、两次检测之间的距离和时间、气候、季节以及地理

位置等因素。其他通过建模等途径获得的信息也可用于辅助确定是否存在繁殖种群。

如果相关程序执行不当（例如，未能采取诸如诱集、运输控制或处理等必要

措施，以在实蝇非疫区内管控目标实蝇），则应全部或部分暂停实蝇非疫区的地位。

一旦检测到目标实蝇的存在，应按照本标准的规定实施纠正行动计划（见附件 2）。

如果确认存在对贸易构成风险的繁殖种群，应按照第 17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通知相

关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如果实蝇非疫区已被暂停，通知中应包括解除暂停的标准。

8.2 恢复

实蝇非疫区的恢复应遵循与建立相同的要求（见第 6节），并满足以下条件：

- 在规定时间段内， 被暂停的区域内未再检测到目标实蝇（不育实蝇除外）；

- 如果程序出现缺陷，则该缺陷已得到纠正，且后果已得到缓解。

该时间段的确定应考虑实蝇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当地主要环境状况以及监

视系统的有效性（见附件 1）。

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在恢复实蝇非疫区后，按照第 17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通

知相关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

8.3 撤销

如果目标实蝇已在整个或部分实蝇非疫区内定殖，且不再进行根除行动，那么

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撤销整个实蝇非疫区，或调整其边界以移除受影响的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按照第 17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规定通

知相关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以及本国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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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为标准的规定部分。

附件 1：对实蝇的专项监视（包括诱集和寄主材料抽样）

本附件包含了有关实蝇专项监视的概况。

利用诱剂（如诱饵）进行诱集通常是最有效的监视方法。然而，有些目标实蝇

对诱剂没有反应，或者反应较弱。

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将诱集作为实蝇调查的唯一方法：能够提供可信证据证

明实蝇非疫区内没有繁殖种群；能够迅速检测到任何新的繁殖种群；以及在必要时

能够支持入侵应对措施和促进实蝇非疫区的恢复。如果诱集不能提供足够可靠的

证据，可以将其与寄主材料抽样相结合。如果诱集不可行，可以单独使用寄主材料

抽样的方法。

1. 诱集程序

诱集程序应包含足够的信息，以证明在遵循这些程序的情况下，诱集网络能够

按预期的方式运行。在制定程序时应考虑的因素包括：

- 目标实蝇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

- 调查区域的条件（如气候、环境、地理情况）；

- 诱集装置的类型和诱剂；

- 诱集装置的密度（每单位面积内应放置的装置数量）、分布情况以及在不同寄

主之间的轮换情况；

- 目标实蝇寄主的存在情况；

- 诱集装置的维护保养；

- 诱集装置的检查和样本采集；

- 记录保存（包括诱集装置的位置记录、检查记录和样本采集记录）；

- 国家植保机构识别目标实蝇物种的诊断能力；

- 对所有程序进行质量保证。

1.2 诱集装置和诱剂

所选用的诱集装置类型应与目标实蝇种类、环境条件以及诱剂的性质相匹配。

当对多个实蝇物种进行诱集时，可以使用多种诱剂。然而，应考虑不同诱剂之

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干扰和交叉污染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诱集效果削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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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诱集装置密度

诱集器密度（单位面积内的诱集器数量）是进行实蝇有效调查的关键因素。

诱集器密度应依据以下因素确定：

- 诱集器（包括诱剂）在检测目标实蝇方面的有效性；

- 寄主作物的种植方式；

- 资源的可得性；

- 所在地区的地理条件；

- 气候条件；

- 所处季节；

- 现有的有害生物防治措施；

- 任何可能影响调查效果的其他因素。

诱集器密度可能会因实蝇非疫区计划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变化，在建立阶段所需

的密度与保持阶段所需的密度有所不同。

1.4 诱集装置安放

诱集装置应放置在最有可能发现繁殖种群的地方。诱集装置的放置地点应集中

在有利于实蝇繁殖和可能发生入侵的区域。诱集装置在诱集网络中的具体位置应根

据以下因素来确定：

- 当地的气候、环境、地理条件和可达性；

- 寄主的存在与分布情况；

- 商业作物管理措施；

- 目标实蝇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

诱集装置的位置（包括在不同寄主之间的轮换）都应与这些寄主中果实成熟度

的顺序相匹配。在商业生产区域，生产者应在进行有害生物管理（如施用杀虫剂或

其他化学物质）时，考虑诱集装置的位置。国家植保机构在解读诱集计划的结果时，

也应考虑商业化的有害生物防治方法，并考虑这些方法是否会导致假阴性结果。

在可行的情况下， 应记录诱集装置的地理坐标，以促进对诱集网络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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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诱集装置的维护

诱集装置的维护频率（包括对诱集装置的保养以及更换诱剂或饵剂）应根据以

下因素来确定：

- 诱剂持效期（诱剂持久性）和杀虫剂的持效期；

- 诱集装置所能容纳的实蝇数量；

- 目标物种和非目标物种的捕获率；

- 诱集装置的放置位置；

- 目标实蝇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

- 经济因素；

- 环境条件。

一旦诱集装置损坏，应立即更换。

在对诱集装置进行维护时，应采取措施避免不同类型的诱剂（例如诱蝇酮和甲

基丁香酚）之间的交叉污染。交叉污染可能会降低诱集装置的有效性，并可能延误

纠正措施。有些诱剂具有很强的挥发性，应在储存、包装、处理和处置时格外小心，

以避免损害诱剂的有效性和危及操作人员的安全。应对使用过的诱集装置进行收集、

检查和安全处置。

1.6 实蝇诱集装置的检查

为确定实蝇是否存在而对诱集装置进行检查的频率，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确定和

调整：

- 主要的环境条件；

- 可能的捕获率；

- 目标实蝇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

2. 寄主材料抽样程序

为最大限度地提高对繁殖种群的检测能力，作为针对目标实蝇调查的一部分而

进行的寄主抽样程序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 确定寄主状况（根据第 37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 与目标实蝇偏好的寄主相关的因素：

 侵染率，



2021-010 第 26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修订草案：建立和保持实蝇科实蝇非疫区

第 18页，共 70页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 果实成熟度对侵染的影响，

 寄主材料受侵染的迹象或症状；

- 有受侵染风险的区域：

 后院和花园，

 废弃的生产场所，

 寄主废弃物收集点，

 水果市场，

 寄主包装、储存、加工和处理设施，

 种植或野生寄主高度集中的区域，

 酌情考虑货物、人员或车辆进入实蝇非疫区的地点；

- 样本规模与选取方式，包括考虑以下因素：

 要求的统计置信度，

 调查区域内寄主的可得性，

 酌情考虑对出现实蝇侵害症状的寄主（例如在包装设施丢弃的水果）进行抽样。

3. 寄主样本处理和实蝇种类鉴定

应以稳妥可靠的方式对寄主材料样本和诱集装置内容物进行贴标签、运输和

保存，以避免混淆寄主材料或样本，并保护其内容物的完整性。寄主材料样本应按

照适宜的条件进行处理、运输和保存，以保持受侵染寄主材料中处于所有未成熟阶

段的实蝇的存活能力，以便进行鉴定。

在野外采集的寄主材料样本和诱集装置中的标本应被送往一个稳妥可靠的设施，

以便回收实蝇并鉴定其种类。寄主样本可以立即解剖、捣碎或过筛，也可予以保存，

直到实蝇发育到可观察的生命阶段为止。

应记录所采集样本的相关信息，例如：

- 样本采集的日期和地点；

- 所采集样本的类型（寄主材料或诱集装置样本）；

- 诱集装置的类型和诱剂的类型（如适用）；

- 实蝇个体的数量、性别和发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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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主信息（寄主植物的种类和数量）；

- 样本的状态（新鲜或腐烂）；

- 样本收集人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 任何其他相关的观察结果（例如：诱集装置密度、样本数量、结果出现的频率）。

可以通过分子技术对任何生命阶段的样本进行鉴定，具体取决于所涉及的物种。

或者也可以将幼虫培育至成虫状态，然后使用形态学技术进行鉴定。对于未成熟阶

段的样本，应将其培育至能够利用国家植保机构所拥有的技术（分子技术或形态学

技术）进行鉴定的阶段。

在第 27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限定有害生物诊断规程》）附件中通过的诊断

规程可用于有害生物诊断。

一旦结果记录完备，样本和标本应妥善处置。

4. 诱集及寄主材料抽样的质量保证

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可以制定一项针对调查的质量保证策略，以确认并记录所

有诱集和寄主材料抽样规程是否均已执行到位。质量保证策略的关键要素可以包括

对诱剂成分及其有效性的验证、对不育实蝇的放置和回收以评估诱集装置的有效性、

定期审查调查记录、对诱集装置的放置和维护以及寄主材料抽样的审计，以及对诊

断能力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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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为标准的规定部分。

附件 2：纠正行动计划

1. 一般性考虑因素

如果在实蝇非疫区或来自该地区的寄主材料中检测到目标实蝇，输出国国家植

保机构应实施纠正行动计划。然而，如果检测到的只是不育实蝇，则无需采取任何

行动。

如果检测到的目标实蝇无法建立永久种群（根据第 8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其有害生物状况为“存在：暂时性”），则可能无需采取任何行动。然而，如果目

标实蝇的存在对贸易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则应在检测后立即开展定界调查。

一旦确定检测结果表明存在繁殖种群，纠正行动计划的目标应是根除目标实蝇，

以恢复实蝇非疫区的地位。

纠正行动计划应考虑：

- 目标实蝇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

- 实蝇非疫区的主要环境条件（例如气候、地理）；

- 目标实蝇在实蝇非疫区内的分布情况；

- 实蝇非疫区内寄主的分布情况。

更多信息参见第 9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在实施纠正行动计划之前，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确保以下要素得以落实：

- 一个能够实施纠正行动计划的监管框架；

- 用于确定繁殖种群的技术标准；

- 制定有关以下事项的技术标准：

 调查（诱集或寄主材料抽样）参数的选择，

 为根除目标实蝇而采取纠正行动，

 制定监管措施；

- 充足的业务资源和专业知识；

- 有害生物诊断能力和识别目标实蝇的能力；

- 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内部以及与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之间的有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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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纠正行动计划的行动步骤

2.1 检测后对有害生物状况的确定

如果能够检测到目标实蝇构成一个繁殖种群，且该种群并非暂时性的（即属于

第 8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中的其他“存在”类别），则应在检测后立即开展定界调查。

定界调查可能包括增设诱集装置，增加诱集装置检查频率和寄主材料抽样活动。

定界调查的结果将决定必要的纠正措施。如果已存在一个定殖种群，定界调查

还可用于确定受侵染区域的大小，以便根除目标实蝇。

2.2 实蝇非疫区的暂停或撤销

如果一个繁殖种群已定殖（即如果达到了本标准核心文本第 8.1 节或第 8.3 节

中所规定的任何触发条件），则受侵染区域的实蝇非疫区地位应暂停或撤销。受影

响区域（包括受侵染区域以及必要的缓冲区）可以是整个实蝇非疫区或其一部分。

在大多数情况下，受侵染区域可以采用基于目标实蝇生物学和生态学特征设定的暂

停半径来划定边界。对于某一既定目标实蝇，同一半径可能适用于所有此类实蝇非

疫区，除非有科学证据表明需要偏离这一规定。

2.3 在受侵染区域实施控制措施

应立即采取特定纠正行动根除受侵染区域内的目标实蝇，并将这些行动充分告

知利益相关方。这些行动可能包括以下一项或多项举措：

- 采收并销毁、处理或清除寄主果实；

- 清除掉落的寄主果实；

- 销毁其他寄主材料（如花朵）；

- 处理土壤（化学或物理方法）；

- 使用杀虫剂，包括选择性使用诱剂诱杀处理；

- 生物防治；

- 雄蝇消灭技术；

- 释放不育实蝇；

- 大规模诱集。

应立即采取植物检疫措施，以控制可能成为目标实蝇寄主的限定物的运输。

这些措施可能包括（视情况而定）对寄主进行杀虫处理，以及设置路障以防止受侵

染寄主材料从实蝇非疫区的受侵染区域转移到其他地区。还可以采取其他措施，

例如增加调查次数、补充诱集或对来自受侵染区域的寄主货物进行植物检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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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蝇非疫区内部出现繁殖种群之前，可与输入国商定临时措施（例如植物检疫

处理、系统方法等），以尽量减少对贸易的干扰。

关于实蝇非疫区内部繁殖种群的控制措施详见附件 3。

2.4 恢复实蝇非疫区的标准及应采取的行动

本标准核心文本第 8.2 节中规定了判定受侵染区域中的实蝇被成功根除的条件，

这些条件应纳入针对目标实蝇的纠正行动计划。从采取行动到正式宣布根除成功所

需时间取决于该物种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当地主要环境状况，以及用于检测目

标实蝇的监视措施的有效性。一旦满足成功根除的条件，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恢

复实蝇非疫区的地位，以及保持这一地位所需的监视水平。

2.5 实蝇非疫区变化情况报告

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酌情继续向受影响的各方通报实蝇非疫区的变化情况。

受影响各方包括相关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经授权代表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开展相

关活动的实体（见第 4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以及国内的利益相关方。应遵守有害

生物报告义务（见第 17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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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为标准的规定部分。

附件 3：当在实蝇非疫区检测到繁殖种群时应采取的控制措施

控制措施的目标应当是根除目标实蝇种群，恢复实蝇非疫区的地位，保护受侵

染区域周边的实蝇非疫区，并满足输入国植物检疫进口要求。拟实施控制措施的区

域被称为“根除区域”。需要采取这些控制措施，是因为限定物在根除区域的流出

和流经会导致目标实蝇扩散的风险。

如果无法实现根除，那么应撤销整个实蝇非疫区，或者改变其边界以移除受影

响的部分。

1. 启动根除区域

根除区域应大于受侵染区域。

根除区域（见图 1）的大小应基于技术评估来确定，且实蝇非疫区的这部分区域

应暂停，直至证据显示其中的实蝇已成功根除。

应划定一个根除区域最小规模的边界，该边界应以实际检测到的目标实蝇种群

为中心，并以足够大的半径覆盖疑似受侵染区域以及该区域之外一定距离的区域，

具体半径由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确定。如果检测到多个种群，可相应地划定多个

（可能相互重叠的）边界，如图 1所示。

输出国的国家植保机构可视根除区域的实施需要，调整根除区域以符合行政边

界或地形。

应使用带有地理坐标的地图，来划定并识别根除区域。可在边界和道路上设置

路标以提醒公众，并发布公告以提高公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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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围绕三个检测到的实蝇种群划定根除区域的圆圈示例。

说明：三个检测到的实蝇种群的中心用三角形（▲）标出，每个三角形周围都有一个定界圆

（红色虚线）。实心圆（●）及相关数字表示具有地理坐标信息的位置，黑色线条是整个根

除区域的边界。

2. 控制措施

生产链的每个环节（例如种植、分拣、包装、运输、分销）都可能导致目标实

蝇从根除区域进入实蝇非疫区。应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来管理对周边实蝇非疫区以

及任何输入国家的有害生物风险。

下节介绍了在生产链各环节采取的控制措施。

2.1 生产

在根除区域内的生产期间，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可能会要求采取控制措施以防

止虫害的发生，例如机械和栽培方面的控制措施（如清除并销毁寄主果实、土壤淹

灌和犁地）、土壤化学处理、果实套袋、杀虫饵剂、灭虫饵站、雄虫消灭技术、

大规模诱集、昆虫不育技术、生物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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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限定物运输

为防止目标实蝇的扩散，从根除区域流出、流经根除区域或在根除区域内流动

的限制物（例如寄主果实、土壤、受污染的设备和废弃物）应以防止虫害和侵染的

方式进行运输。例如，可能要求包装厂对果实进行套袋；并要求运输者使用防虫

措施、覆盖货物或使用全封闭运输方式。这也适用于为进行植物检疫认证而运输限

定物的情况。

2.3 包装、储存、加工和处理设施

用于包装、储存、加工或处理实蝇寄主材料的设施可以位于根除区域或实蝇非

疫区内。应针对每种类型的设施，考虑制定防止目标实蝇从根除区域进入实蝇非疫

区的控制措施。输出国国家植保机构应清楚了解位于实蝇非疫区和根除区域内的所

有设施情况。国家植保机构应要求位于实蝇非疫区和根除区域内的所有设施进行注

册和审计。国家植保机构还应要求这些设施具备适当的控制措施，以实现以下目标：

- 保持寄主材料的可追溯性；

- 防止目标实蝇进入或逃出设施；

- 定期监测设施内及周边区域是否存在目标实蝇；

- 若在设施内及周边区域发现实蝇，则予以消灭；

- 防止来自不同有害生物状况区域的寄主材料混杂（例如通过货物分批隔离、

防虫处理以防止污染）；

- 以安全方式处置丢弃的寄主材料；

- 确保所有的包装、容器和运输工具都具备防虫措施且干净整洁。

2.4 在根除区域内进行的销售活动

在根除区域内销售的寄主材料如果在出售前暴露在外（例如在露天市场陈列

摆放），可能会面临虫害风险，因此可能需要采取物理防护措施，以防止目标实蝇

在寄主材料陈列和储存期间扩散。如果存在虫害风险且未进行物理防护，那么此类

寄主材料在暴露后不应被转移至根除区域外。

3. 记录和归档

在根除区域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包括纠正措施）应予以充分记录、审查和更新

（另见第 4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并且这些记录应至少保存 24 个月。如相关输入

国国家植保机构提出请求，应提供这些文件。



2021-010 第 26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修订草案：建立和保持实蝇科实蝇非疫区

第 26页，共 70页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4. 根除区域内实施的控制措施的终止

在根除区域开展的目标实蝇根除行动若要被视为成功，就必须符合本标准所规

定的有关在检测到繁殖种群后恢复实蝇非疫区地位的要求（见本标准核心文本的

第 8.2节）。

任何可能显著干扰监视网络有效性的控制措施都应在宣布根除之前的规定时间

内移除。其他控制措施应持续进行，直至宣布根除。一旦根除行动成功完成，即可

终止根除区域内的控制措施，并恢复实蝇非疫区的地位。如果根除工作未成功完成，

则应撤销整个实蝇非疫区的地位，或改变其边界以移除受影响的部分。应将相关情

况通报相关输入国国家植保机构以及其他受影响的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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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供进一步阅读的指导材料

现将 2015年通过的第 26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附件 3、附录 1和附录 2移至指导

材料部分，以便更易于更新。为确保在此期间不丢失这些信息，将其作为本标准的附

件提供。一旦这些信息更新并作为指导材料发布，这些附件将从本标准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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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件仅供参考，不属于本标准的规定性内容。

附件 1：管理实蝇的植物检疫程序（此前为第 26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的附件 3，
2015年通过）

本附件为应用管理实蝇的植物检疫程序提供指导。

多种植物检疫程序被用于实蝇的抑制、封锁、根除和排除。这些程序可用于建

立和保持实蝇非疫区（本标准），并制定一个可能包含建立与保持实蝇低度流行区

（FF-ALPPs）的实蝇系统方法（ISPM 35（实蝇 (Tephritidae) 有害生物风险管理系

统方法））。

植物检疫程序包含机械和栽培防治、施用杀虫剂诱饵技术（BAT）、诱饵站、

灭雄技术（MAT）、大规模诱集、昆虫不育技术（SIT）、生物防治，以及控制限定

物的运输。其中许多程序可成为环境友好型实蝇管理技术，替代杀虫剂的施用。

1. 实蝇管理策略目标

用于管理目标实蝇种群的四种策略是抑制、封锁、根除和排除。取决于具体情

况和目标，可采用其中一种或多种策略。用于管理实蝇的相应的植物检疫程序应酌

情考虑输入国的植物检疫输入要求、目标区域的实蝇状况、寄主、寄主物候学与寄

主易感染性、有害生物生物学，以及现有植物检疫程序的经济与技术可行性。

1.1 抑制

抑制策略可用于以下目的：

- 将目标实蝇种群压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之下

- 建立一个实蝇低度流行区（ISPM 22 (关于建立有害生物低度流行区的要求) ；

ISPM 35）

- 特定的有害生物低度流行水平被突破后在实蝇低度流行区中采取一项纠正

行动（ISPM 22；ISPM 35）

- 作为一个系统方法的组成部分，压缩一种目标实蝇种群以获得一种特定有害

生物种群水平（ISPM 14（采用系统综合措施进行有害生物风险治理）；

ISPM 35）

- 作为一项进程的组成部分，在旨在建立实蝇非疫区的目标实蝇种群根除之

前采用（ISP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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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封锁

封锁策略可用于以下目的：

- 防止一种目标实蝇从受侵染区域扩散到邻近的实蝇非疫区

- 封锁一种目标实蝇侵入未侵染区域

- 作为更大区域内正在实施的根除计划的组成部分，作为一项临时措施来保

护目标实蝇已被根除的个别地区。

1.3 根除

根除策略可用于以下目的：

- 消灭一个实蝇种群，以建立一个实蝇非疫区（ISPM 4）

- 在定殖前消灭一种侵入的检疫性实蝇物种（如发现目标实蝇，可作为一个

实蝇非疫区内一项纠正行动的组成部分）。

1.4 排除

排除策略可用于防止一种实蝇传入一个实蝇非疫区。

2. 实施植物检疫程序的要求

实施管理实蝇的植物检疫程序时应考虑以下要求：

2.1 实蝇鉴定能力

应确保对目标实蝇种类进行准确的鉴定，以选择并采用适当的策略与植物检疫

程序。NPPOs 应寻求得到训练有素的人员的帮助，以快速鉴定调查发现的目标实蝇

成虫，以及可能的处于未成熟阶段的目标实蝇种类（ISPM 6（监测准则））。

2.2 实蝇生物学知识

应了解目标实蝇种类的生物学，以确定对其进行管理的适宜策略，并选择将采用

的植物检疫程序。有关目标实蝇的基础信息可包括生活史、寄主、寄主顺序、寄主分

布与数量、扩散能力、地理分布以及种群动态。气象条件也可能影响所采用的策略。

2.3 区域划定

应划定将实施植物检疫程序的区域。应掌握该区域的地理特征与寄主分布情况。

2.4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实蝇植物检疫程序的成功实施要求感兴趣的和受影响的各方，包括政府、当地

社区及产业界积极且协调一致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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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公共认识

应持续实施一项提高公共认识的计划，以使感兴趣的和受影响的各方了解有害

生物风险，以及作为实蝇管理策略组成部分将实施的植物检疫程序。该计划在目标

实蝇种类传入风险高的区域最为重要。为使管理计划获得成功，获得管理计划区内

公众（特别是当地社区），以及到该地区旅行和在该地区通行的人员的支持与参与非

常重要。

2.6 实施计划

应制定详细说明所要求的植物检疫程序的正式实施计划。该实施计划可包括实

施植物检疫程序的特定要求，并明确感兴趣和受影响各方的作用与责任（ISPM 4；

ISPM 22）。

3. 管理实蝇策略中采用的植物检疫程序

实蝇管理策略可采用多种植物检疫程序。

可在一个区域、生产地或生产点，收获前或收获后，包装厂，以及商品运输或销

售期间采用植物检疫程序。非疫区、非疫生产地和非疫生产点可要求建立并保持适当

的缓冲区。如有必要，可在缓冲区内酌情采用植物检疫程序（本标准及 ISPM 10

（关于建立非疫生产地和非疫生产点的要求））。

3.1 机械与栽培防治

可采用机械与栽培防治程序，以压低实蝇种群水平。这些防治措施包括清园、

落果、剪枝、寄主植物清除或安装防虫网、果实套袋、无寄主时期、种植抗性品种、

种植诱集作物、翻耕及地面灌水等植物检疫程序。

当落果的收集和处置主要针对最适寄主，并在整个区域内持续进行时，清园的有

效性会得到提升。为获得良好的效果，采收前、采收时及采收后都应进行收集和处置。

采收后仍残留在树上的果实、采收和包装时因质量差丢弃的果实，以及周边区

域内存在的寄主植物上的果实都应进行收集和安全处置（例如深埋）。

清除生产地的植被或使其保持在较低水平有利于落果的收集。另外，植被水平

低时，带有幼虫的落果会更多地暴露给阳光直射与天敌，从而促进实蝇幼虫的死亡。

果实套袋或安装防虫网可防止实蝇侵染果实。使用时，应在果实易被实蝇侵染

前进行套袋或安装防虫网。

很多实蝇的蛹可通过翻动其化蛹的土壤介质来进行治理。可通过地面灌水（导致

蛹缺氧）或翻耕（导致蛹受到物理损伤和脱水，并使其暴露给天敌）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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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施用杀虫剂诱饵技术

施用杀虫剂诱饵技术（BAT）是将适宜的杀虫剂和一种食物诱饵联合使用。

常用的食物诱饵包括单独或混合使用的水解蛋白、高果糖糖浆和糖蜜等诱剂。本技

术是控制实蝇成虫种群的有效方法，可减少对非靶标昆虫和环境的负面影响。

杀虫剂诱饵应及时启动使用，以正在成熟的成虫作为目标，从而防止其侵染

果实。为保护果实，对拟出口的果实可在采收季开始前，或在野外或市区调查发现

第一只成虫或幼虫时开始，持续使用 3 个月。应以正在成熟的成虫为目标，因为这

时它们对蛋白的需求最高。施用的次数和间隔取决于目标实蝇种的特征（生物学、

数量、行为、分布、生活周期等）、寄主物候学及天气条件。

杀虫剂诱饵可在地面或空中施用。

3.2.1地面施用

杀虫剂诱饵的地面施用常用于相对较小的生产区域，例如单个果园或市区。

杀虫剂诱饵一般应在寄主和防护植物树冠的中上部表面或内部使用，但具体的

施用方法应和寄主植物的高度有关。对较矮的寄主植物（例如葫芦、番茄、辣椒）

而言，杀虫剂诱饵应在栽培地周边作为防护或食源的较高的植物上施用。在实蝇非

疫区内，作为消灭暴发的紧急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杀虫剂诱饵也可用于非寄主植

物或发生点周围其他适宜的表面上。

3.2.2空中施用

杀虫剂诱饵的空中施用可在大片生产区和块状散布着寄主的大面积土地上使用。

对大规模项目而言，空中喷雾要比地面喷雾更加经济有效，而且可以在目标区域内

获得更加均匀的诱饵分布。然而，因为环境方面的考虑，空中喷雾在一些国家受到

限制。

一旦选定了防治区域，可使用地理坐标装置确定该区域，并使用 GIS 软件在数

字化地图上进行标记，以确保高效地喷施诱饵，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为防治目标区域，可能不需要全面施用杀虫剂诱饵，而只需要条带状喷施，

例如每隔一个或两个条带。空中施用的高度和速度应根据诱饵的粘度和喷头的规格、

风速、温度、云层，以及地形地貌等条件进行调整。

3.3 诱饵站

被称为“诱饵站”的诱剂与灭杀装置可能是比 BAT对环境更加友好的抑制实蝇

的防治程序。诱饵站包括可安装在一个装置中，或直接喷洒在适宜表面上的诱剂和

致死剂。和诱捕器不同，诱饵站不会困住诱集到的实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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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饵站适合在诸如商业化水果生产、区域性实蝇管理项目、公共区域，以及有

机果园等很多情况下使用。诱饵站可以在实蝇非疫区中用于抑制局部和孤立暴发的

实蝇种群。在已知有大量实蝇，以及作为实蝇低度流行区与实蝇非疫区侵入源头的

被侵染区域中，应高密度设置诱饵站。

建议在诱饵站中使用针对雌虫的诱剂，以直接降低对果实的总体侵染。

3.4 灭雄技术

灭雄技术包括使用装有雄蝇诱剂和杀虫剂的高密度诱饵站，以将目标实蝇的雄

性种群压缩至很低的水平，从而使交尾不太可能发生（FAO，2017）。

灭雄技术可用于防治能被雄蝇诱剂（诱蝇酮或甲基丁香酚）诱集的果实蝇属

（Bactrocera）和寡毛实蝇属（Dacus）的各种实蝇。甲基丁香酚比诱蝇酮对灭杀受

这些诱剂引诱的实蝇雄虫更为有效。

3.5 大规模诱集

大规模诱集使用高密度诱捕系统抑制实蝇种群。一般而言，大量诱集程序与用

于监测目的的诱捕器相同（附录 1）。诱捕器应在第一批成虫进入田间，且种群仍然

处于低水平时尽早安置在生产地，而且应及时进行妥善维护。

诱捕器的密度应取决于实蝇的密度、实蝇的生理阶段、诱剂和致死剂的效力、

寄主的物候学，以及寄主的密度等因素。诱捕器安置的时间、位置和布局应基于目

标实蝇和寄主的生态学资料。

3.6 不育昆虫技术

SIT 是一种具有种间特异性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可以对目标实蝇种群进行有效

的控制（FAO，2017）。

SIT 只在目标种类种群水平较低时有效，可用于：

- 抑制，此情况下 SIT 可作为植物检疫程序单独使用，或与其他植物检疫程

序联合使用，以实现并保持较低的种群水平

- 封锁，此情况下 SIT 可能对基本没有有害生物发生（例如缓冲区），但经常

有有害生物从临近的受侵染区域传入的区域特别有效

- 根除，此情况下 SIT可在种群水平较低时使用，以根除残留的种群

- 排除，此情况下 SIT可在承受来自临近区域的有害生物高压的受威胁地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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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不育实蝇的释放

不育实蝇可以在地面也可以在空中释放。释放间隔应根据昆虫的寿命进行调整。

不育实蝇一般每周释放 1 到 2 次，但释放频率可能受蛹供应量、成虫羽化的整齐

情况，以及不利天气等情况影响。为确定不育实蝇的释放密度，应考虑不育实蝇的

质量、野生种群的水平，以及理想的不育：野生实蝇比率。

释放不育实蝇后，应对不育和野生实蝇进行诱集和鉴定，以评估释放程序的有

效性，并防止采取不必要的纠正行动。应使用与监测野生种群所用诱捕器同样的诱

捕器来诱集释放的不育蝇，因为这样可以在是否获得理想的不育实蝇密度，以及不

育与野生实蝇比率方面得到信息反馈（FAO，2017）。

可在空中释放既不经济，也缺乏效率（即不连续分布或相对较小的区域），或因

为某种特殊原因（例如超出特定的有害生物低度流行水平的区域），需要释放更多实

蝇以获得更高密度的情况下采用地面释放。

对大规模项目而言，空中释放比地面释放更加经济有效，而且它能提供比地面

释放更加均匀的不育实蝇分布，而后者则可能在局部地点或沿释放路径聚集大量的

不育实蝇。一旦选定了释放区域，可使用地理坐标装置划定，并用 GIS 软件在数字

地图中进行标记：这样有助于确保不育实蝇得到高效分布。最常用的空中释放方法

是使用低温处理过的成虫和纸袋系统（FAO，2007）。

为确定释放高度，应考虑包括风速、温度、云层、地形地貌、植被覆盖，以及

目标区域是城市还是乡村等多种因素。释放高度介于地平线上方 200 至 600 米。

然而，应最好选择较低的释放高度，在常有大风的地区（以防止大量的不育实蝇或

纸袋飘移），以及经常有大量鸟类捕食的地区尤其如此。最好在风速和温度都比较适

中的大清早释放。

3.6.2不育实蝇的质量控制

应根据需要的质量参数，定期进行质量控制检测，以确定大规模饲养、辐照、

处理、运输时长、保存和释放等对不育实蝇效果的影响（FAO/IAEA/USDA，2014）。

3.7 生物防治

典型的生物防治可用于压低实蝇种群。为进一步抑制，可使用饱和式释放。

在饱和式释放时，大规模饲养通常为寄生物的大量天敌，并在关键时期释放，以压

低有害生物种群。饱和式生物防治的使用仅限于已有大规模饲养技术的那些生防

因子。大规模饲养的天敌应该具有很高的质量，以确保能够有效抑制目标实蝇种群。

生防因子应释放于具有高密度寄主、已知有大量实蝇，以及作为商业化水果生产或

市区侵染源头的边缘或难以到达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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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控制限定物的运输

对实蝇非疫区，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实蝇低度流行区而言，应对限定物的运输加

以控制，以防止目标实蝇的传入或扩散（详见本标准附件 1）。

4. 植物检疫程序中使用的材料

植物检疫程序中使用的材料应能在一个适当的时期内，而且在可以接受的水平上，

有效并可靠地发挥作用。设施设备在其部署在田间的预定时期内应能保持完整。

诱剂和农药应经过登记或生物测定，以保证其效果达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5. 验证和记录

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应验证所选定策略（抑制、封锁、根除及排除）与相关植物

检疫程序的有效性。用于验证的主要的植物检疫程序是 ISPM 6 所描述的成虫和幼

虫监测。

国家植物保护机构应确保支持抑制、封锁、根除及排除策略各阶段的信息记录

至少被保存 24个月。

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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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保持和释放准则》，再版，Zavala-López J.L. 和 Enkerlin W.R.编辑。罗马，

意大利。145 页。

FAO/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USDA（美国农业部）。2014。《大规模养殖和

释放不育实蝇的产品质量控制》。第六版。IAEA，维也纳。164 页。



第 26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修订草案：建立和保持实蝇科实蝇非疫区 2021-010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第 35页，共 70页

本附录仅供参考，并非此标准的规定部分。

附件 2：实蝇诱集（此前为第 26号国际植检措施附录 1，2011年通过）

本附录为具有经济重要性的实蝇（Tephritidae）在不同有害生物状况下的诱集

程序提供了详细信息。特定的诱集装置及诱剂、致死剂和保存剂的使用应取决于技

术可行性、实蝇种类及该区域的有害生物状况，即可能是受侵染的地区、实蝇低度

流行区（FF-ALPP）或实蝇非疫区（FF-PFA）。附录描述了绝大多数广泛使用的诱

集装置，包括诱集装置和诱剂等材料、诱集装置的密度，以及包括评价、数据记录

和分析在内的程序。

有关实蝇诱集的更多信息见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的下列出版物（仅英文版）：

FAO/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2018。《实蝇全区域计划诱捕准则》，再版，

W.R. Enkerlin 和 J. Reyes-Flores编辑。FAO，罗马。65 页。可在

https://www.iaea.org/about/insect-pest-control-section获得（上次访问为 2018 年

10月 1日）。

作为第 27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限定有害生物诊断规程》附件发布的诊断

规程-可能为诊断实蝇成虫标本的有效工具。

1. 有害生物状况和调查类型

调查可在五种有害生物状况下开展：

A. 有害生物存在且未受控制。有害生物存在且未采取任何控制措施。

B. 有害生物存在但正受到抑制。有害生物存在但已采取控制措施，包括实蝇

低度流行区。

C. 有害生物存在但在进行根除。有害生物存在但已采取控制措施。包括实蝇

低度流行区。

D. 没有有害生物且保持着实蝇非疫区。没有有害生物存在（例如已被根除、

没有有害生物记录，不再存在）并已采取措施保持这种状况。

E. 有害生物短暂存在。受监视的有害生物和根除情况下采取行动。

三类诱集调查和相应的目标为：

- 监测调查：用于证实有害生物种群的特性

- 定界调查：用于确定受某种有害生物侵染或无此有害生物的地区界限

- 发生调查：用于确定某地区是否存在有害生物。

https://www.iaea.org/about/insect-pest-control-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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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开展监测调查，以在开始实施抑制和根除措施之前，或在实施过程中验

证有害生物种群的特性，确定种群水平并评估控制措施的有效性。此类调查对 A、

B、C这三种情况很有必要。开展定界调查以确定据认为受侵染或非疫界限，如已建

立的实蝇低度流行区的界限（情况 B）（第 35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附件 1），并在有

害生物超出了既定的低度流行水平时作为纠正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或者在实蝇非疫

区（情况 E）（第 26 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中发现有害生物发生时作为纠正行动计

划的一部分。开展发生调查是为了确定一个地区是否有有害生物，以证明没有有害

生物存在（情况 D）和发现可能传入实蝇非疫区的有害生物（有害生物短暂存在但

应采取行动）（第 8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某一地区有害生物状况的确定》）。

有关如何及何时开展特定类型的调查的更多信息可见于针对特定主题，例如有

害生物状况、根除、非疫区或有害生物低度流行区的其他标准。

2. 诱集场景

由于有害生物状况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化，所需调查类型可能也改变：

- 有有害生物存在。从一个已经定殖且未受控制的种群（情况 A）开始，

可能采取检疫措施，而且有可能导致一个实蝇低度流行区（情况 B和 C），
或一个实蝇非疫区（情况 D）。

- 没有有害生物存在。从一个实蝇非疫区（情况 D）开始，要么能保持这一

有害生物状况，要么有有害生物发现（情况 E）并将需采取措施以恢复实蝇

非疫区。

3. 诱集材料

诱集装置的有效使用取决于诱集装置、诱剂和致死剂的适当组合使用，以引诱、

捕获、致死目标种类的实蝇，并加以保存以便有效鉴定、计数和数据分析。用于实

蝇调查的诱集装置酌情使用以下材料：

- 诱集装置

- 诱剂（信息素、雄性诱剂和食物诱剂）

- 湿型和干型诱集装置中的致死剂（具有物理或化学作用）

- 保存剂（湿或干型诱捕器）

3.1 诱剂

表 1 提供了一些具有经济重要性的实蝇种类以及常用于捕获实蝇的诱剂。表中

有或没有某个种类并不意味着已就其开展了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也绝不表明某个实

蝇种类的管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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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一些具有经济重要性的实蝇种类及常用诱剂

种 诱 剂

南美按实蝇（Anastrepha fraterculus (Wiedemann)）4 蛋白诱剂（PA）

南美瓜按实蝇（Anastrepha grandis (Macquart)） PA

墨西哥按实蝇（Anastrepha ludens (Loew)） PA，2C-11

西印度按实蝇（Anastrepha obliqua (Macquart)） PA，2C-11

山榄按实蝇（Anastrepha serpentina (Wiedemann)） PA

中美按实蝇（Anastrepha striata (Schiner)） PA

加勒比按实蝇（Anastrepha suspensa (Loew)） PA，2C-11

杨桃果实蝇（Bactrocera carambolae (Drew & Hancock)） 甲基丁香酚（ME）

印度果实蝇（Bactrocera caryeae (Kapoor)） ME

番石榴果实蝇（Bactrocera correcta (Bezzi)） ME

桔小实蝇（Bactrocera dorsalis (Hendel) 4） ME，3C2

斯里兰卡果实蝇（Bactrocera kandiensis (Drew & Hancock)） ME

香蕉实蝇（Bactrocera musae (Tryon)） ME

芒果实蝇（Bactrocera occipitalis (Bezzi)） ME

三带实蝇（Bactrocera umbrosa (Fabricius)） ME

桃实蝇（Bactrocera zonata (Saunders)） ME，3C2，乙酸铵（AA）

瓜实蝇（Bactrocera cucurbitae (Coquillett)） 诱蝇酮（CUE），3C2，AA

褐肩果实蝇（Bactrocera neohumeralis (Hardy)） CUE

南亚果实蝇（Bactrocera tau (Walker)） CUE

昆士兰果实蝇（Bactrocera tryoni (Froggatt)） CUE

柑桔大实蝇（Bactrocera minax(Enderlein)） PA

黄瓜果实蝇（Bactrocera cucumis (French)） PA

澳洲果实蝇（Bactrocera jarvisi (Tryon)） PA 姜酮

辣椒实蝇（Bactrocera latifrons (Hendel)） PA

橄榄实蝇（Bactrocera oleae (Gmelin)） PA，碳酸氢铵（AC），螺酮缩醇（SK）

蜜柑大实蝇（Bactrocera tsuneonis (Miyake)） PA

地中海实蝇（Ceratitis capitata (Wiedemann)） 地中海实蝇诱剂（TML），Capilure
（CE），PA，3C2，2C-23

芒果小条实蝇（Ceratitis cosyra (Walker)） PA，3C2，2C-23

纳塔尔实蝇（Ceratitis rosa (Karsch)） TML，PA，3C2，2C-23

埃塞俄比亚寡鬃实蝇（Dacus ciliatus (Loew)） PA，3C2，AA

甜瓜迷实蝇（Myiopardalis pardalina (Bigot)） PA

樱桃绕实蝇（Rhagoletis cerasi (Linnaeus)） 铵盐（AS），AA，AC

樱桃实蝇（Rhagoletis cingulata (Loew)） AS，AA，AC

樱桃实蝇（Rhagoletis cingulata (Loew)） AA，AC

苹果实蝇（Rhagoletis pomonella (Walsh)） 乙酸丁酯，AS

番木瓜长尾实蝇（Toxotrypana curvicauda (Gerstaecker)） 2－甲基－乙烯基吡嗪

1 由两种成分组成的（2C-1）合成食物诱剂（乙酸铵和腐胺），主要用于诱集雌性。

2 三种成分（3C）合成食物诱剂（乙酸铵、腐胺、三甲胺），主要用于诱集雌性。

3 由两种成分（2C-2）组成的合成食物诱剂（乙酸铵和三甲胺），主要用于诱集雌性。

4 表中列出的桔小实蝇复合体和南美按实蝇的一些种类的分类地位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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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雄性特异性诱剂

最广泛使用的诱剂是具有雄性特异性的信息素和雄性诱剂。雄性诱剂地中海实蝇

诱剂（TML）诱集蜡实蝇属（Ceratitis）中的种类（包括地中海实蝇（C. capitata）

和纳塔尔实蝇 (C. rosa)）。雄性诱剂甲基丁香酚（ME）诱集果实蝇属（Bactrocera）

的很多种类（包括杨桃果实蝇（B. carambolae)、桔小实蝇（B. dorsalis）、香蕉实蝇

(B. musae)）、和桃实蝇 (B. zonata)。信息素螺酮缩醇诱集橄榄实蝇（B. oleae）。雄性诱

剂诱蝇酮（CUE）诱集果实蝇属其他的很多种类，包括瓜实蝇（B. cucurbitae）和昆

士兰果实蝇（B. tryoni）。雄性诱剂一般具有高度挥发性，可用于多种诱集装置。表 2a

提供了一些例子。TML、CUE 和 ME 存在控制释放剂型，为田间使用提供了长效

诱剂。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些固有的环境条件可影响信息素和雄性诱剂诱剂的使

用寿命。

3.1.2雌性特异性诱剂

雌性特异性信息素通常无从购得（除了，例如，2－甲基－乙烯基吡嗪）。因此，

通常使用的针对雌性的诱剂（天然、合成，液态或干状）是基于食物或寄主气味

（表 2b）。在历史上，液态蛋白诱剂（PAs）被用于诱集一系列种类的实蝇。液态蛋

白诱剂同时诱集雌性和雄性。这些液态蛋白诱剂一般不如雄性诱剂敏感。另外，

液态蛋白诱剂会诱集大量非目标昆虫，需要更频繁地维护。

已使用铵及其衍生物开发出了几种基于食物的合成诱剂。这些诱剂可减少诱集

到的非目标昆虫的数量。例如，一种含有三种成分（乙酸铵、腐胺和三甲胺）的合

成食物诱剂被用于诱集地中海实蝇。为诱集按实蝇属（Anastrepha）中的种类，

可以去掉三甲胺成分。取决于气候条件，合成诱剂可持续大约 4－10 周时间，诱集

到很少的非目标昆虫和比雌性实蝇少得多的雄性实蝇，使得此类诱剂适合在不育蝇

释放计划中使用。还有一些新的合成食物诱剂技术，包括在同一贴片中加入长效的

三种成分和两种成分的混合物，以及在单一圆锥状栓塞中加入混合的三种成分。

由于觅食的雌性和雄性实蝇在成虫的性未成熟阶段对合成食物诱剂产生反应，

这些类型的诱剂可比液态蛋白诱剂更早和在更低的种群水平下发现雌性实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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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a. 用于雄性实蝇调查的诱剂和诱集装置

实蝇种类 诱剂和诱集装置

TML/CE ME CUE
CC CH ET JT LT MM ST SE TP YP VARs CH ET JT LT MM ST TP YP CH ET JT LT MM ST TP YP

南美按实蝇（Anastrepha fraterculus）
墨西哥按实蝇（Anastrepha ludens）
西印度按实蝇（Anastrepha obliqua）
中美按实蝇（Anastrepha striata）
加勒比按实蝇（Anastrepha suspensa）
杨桃果实蝇（Bactrocera carambolae） x x x x x x x x
印度果实蝇（Bactrocera caryeae） x x x x x x x x
柑桔大实蝇（Bactrocera minax）
番石榴果实蝇（Bactrocera correcta） x x x x x x x x
黄瓜果实蝇（Bactrocera cucumis）
瓜实蝇（Bactrocera cucurbitae） x x x x x x x x
桔小实蝇（Bactrocera dorsalis） x x x x x x x x
斯里兰卡果实蝇（Bactrocera kandiensis） x x x x x x x x
辣椒实蝇（Bactrocera latifrons）
芒果实蝇（Bactrocera occipitalis） x x x x x x x x
橄榄实蝇（Bactrocera oleae）
南亚果实蝇（Bactrocera tau） x x x x x x x x
昆士兰果实蝇（Bactrocera tryoni） x x x x x x x x
蜜柑大实蝇（Bactrocera tsuneonis）
三带实蝇（Bactrocera umbrosa） x x x x x x x x
桃实蝇（Bactrocera zonata） x x x x x x x x
地中海实蝇（Ceratitis capitata） x x x x x x x x x x
芒果小条实蝇（Ceratitis cosyra）
纳塔尔实蝇（Ceratitis rosa） x x x x x x x x x x
埃塞俄比亚寡鬃实蝇（Dacus ciliatus）
甜瓜迷实蝇（Myiopardalis pardalina）
樱桃绕实蝇（Rhagoletis cer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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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蝇种类 诱剂和诱集装置

TML/CE ME CUE
CC CH ET JT LT MM ST SE TP YP VARs CH ET JT LT MM ST TP YP CH ET JT LT MM ST TP YP

樱桃实蝇（Rhagoletis cingulata）
樱桃实蝇（Rhagoletis indifferens）
苹果实蝇（Rhagoletis pomonella）
番木瓜长尾实蝇

（Toxotrypana curvicauda）

诱剂缩写 诱集装置缩写

CE Capilure CC Cook和 Cunningham trap LT Lynfield trap TP Tephri trap

CUE 诱蝇酮 CH ChamP trap MM Maghreb-Med或Morocco trap VARs+ 改进型漏斗诱集装置

ME 甲基丁香酚 ET Easy trap SE Sensus trap YP 黄板诱集装置

TML 地中海实蝇诱剂 JT Jackson trap ST Steiner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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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b. 针对雌性实蝇调查的诱剂和诱集装置

实蝇种类 诱剂和诱集装置（缩写见表后）

3C 2C-2 2C-1 PA SK+AC AS（AA，AC） BuH MVP
ET SE MLT OBDT LT MM TP ET MLT LT MM TP MLT ET McP MLT CH YP RB RS YP PALz RS YP PALz GS

南美按实蝇（Anastrepha fraterculus） x x
南美瓜按实蝇（Anastrepha grandis） x x
墨西哥按实蝇（Anastrepha ludens） x x x
西印度按实蝇（Anastrepha obliqua） x x x
中美按实蝇（Anastrepha striata） x x
加勒比按实蝇（Anastrepha suspensa） x x x
杨桃果实蝇（Bactrocera carambolae） x x
印度果实蝇（Bactrocera caryeae） x x
柑桔大实蝇（Bactrocera minax） x x
番石榴果实蝇（Bactrocera correcta） x x
黄瓜果实蝇（Bactrocera cucumis） x x
瓜实蝇（Bactrocera cucurbitae） x x x
桔小实蝇（Bactrocera dorsalis） x x
斯里兰卡果实蝇（Bactrocera kandiensis） x x
辣椒实蝇（Bactrocera latifrons） x x
芒果实蝇（Bactrocera occipitalis） x x
橄榄实蝇（Bactrocera oleae） x x x x x x x
南亚果实蝇（Bactrocera tau） x x
昆士兰果实蝇（Bactrocera tryoni） x x
蜜柑大实蝇（Bactrocera tsuneonis） x x
三带实蝇（Bactrocera umbrosa） x x
桃实蝇（Bactrocera zonata） x x x
地中海实蝇（Ceratitis capitata）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芒果小条实蝇（Ceratitis cosyra） x x x x
纳塔尔实蝇（Ceratitis rosa） x x x x x
埃塞俄比亚寡鬃实蝇（Dacus ciliatus） x x x
甜瓜迷实蝇（Myiopardalis pardalina）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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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蝇种类 诱剂和诱集装置（缩写见表后）

3C 2C-2 2C-1 PA SK+AC AS（AA，AC） BuH MVP
ET SE MLT OBDT LT MM TP ET MLT LT MM TP MLT ET McP MLT CH YP RB RS YP PALz RS YP PALz GS

樱桃绕实蝇（Rhagoletis cerasi） x x x x x x x
樱桃实蝇（Rhagoletis cingulata） x x x x

樱桃实蝇（Rhagoletis indifferens） x x

苹果实蝇（Rhagoletis pomonella） x x x x
番木瓜长尾实蝇

（Toxotrypana curvicauda）
x

诱剂缩写 诱集装置缩写
2C-1 （AA+Pt） BuH 乙酸丁酯 CH ChamP trap MLT 多诱剂诱集装置 RS 红色球体诱集装置

2C-2 （AA+TMA） MVP 番木瓜长尾实蝇信息素

(2－甲基－乙烯基吡嗪)
ET Easy trap MM Maghreb-Med或Morocco trap SE Sensus trap

3C （AA+Pt+TMA） PA 蛋白质诱剂 GS 绿色球体诱集装置 OBDT 底部开放干型诱集装置 TP Tephri trap
AA 乙酸铵 Pt 腐胺 LT Lynfield trap PALz 荧光黄色粘性“套状”诱集装置 YP 黄板诱集装置

AC 碳酸（氢）铵 SK 螺酮缩醇 McP McPhail trap RB Rebell trap
AS 铵盐 TMA 三甲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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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诱剂列表及田间使用寿命

通用名 诱剂缩写 剂型 田间使用寿命 1

（周）

雄性诱剂

地中海实蝇诱剂 TML 聚合栓塞 4–10

薄片 3–6

液体 1–4

聚乙烯袋 4-5

甲基丁香酚 ME 聚合栓塞 4–10

液体 4–8

诱蝇酮 CUE 聚合栓塞 4–10

液体 4–8

Capilure（TML 加添加物） CE 液体 12–36

信息素

番木瓜长尾实蝇

（Toxotrypana. curvicauda）

（2－甲基－6－乙烯基吡嗪）

MVP 贴片 4–6

橄榄实蝇（螺酮缩醇） SK 聚合物 4–6

基于食物的诱剂

圆酵母/硼砂 PA 小丸 1–2

蛋白衍生物 PA 液体 1–2

乙酸铵 AA 贴片 4–6

液体 1

聚合物 2–4

碳酸（氢）铵 AC 贴片 4–6

液体 1

聚合物 1–4

铵盐 AS 盐 1

腐胺 Pt 贴片 6–10

三甲胺 TMA 贴片 6–10

乙酸丁酯 BuH 小瓶 2

乙酸铵＋

腐胺＋

三甲胺

3C（AA+Pt+TMA） 圆锥状物/贴片 6–10

乙酸铵＋

腐胺＋

三甲胺

3C（AA＋Pt＋TMA） 长效贴片 18–26

乙酸铵＋

三甲胺

2C-2（AA＋TMA） 贴片 6–10

乙酸铵＋

腐胺

2C-1（AA＋Pt） 贴片 6–10

乙酸铵/

碳酸铵

AA/AC 带有铝箔封套的聚乙烯

袋

3–4

1 基于半衰期。诱剂寿命仅为示意性。实际时间应由田间测试和验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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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致死和保存剂

诱集装置通过使用致死和保存剂保留诱集到的实蝇。在一些干型诱集装置中，

致死剂是一种粘性物质或有毒物质。一些有机磷在较高剂量时可起到趋避剂的作用。

诱集装置中使用的杀虫剂应根据各自国家的法规获得了产品登记或批准。

在其他诱集装置中，液体就是致死剂。当使用液态蛋白诱剂时，混入浓度为3%

的硼砂以保存捕获到的实蝇。有一些PAs在加工时就已添加了硼砂，因此不需要另

加硼砂。在炎热天气下使用水时，添加10%丙二醇以防止诱剂蒸发和保存捕获到的

实蝇。

3.3 常用的实蝇诱集装置

本节描述常用的实蝇诱集装置。列出的诱集装置并非全部，其他类型的诱集装

置也可能取得相当的结果，因而可用于实蝇诱集。

基于致死剂，有三类常用的诱集装置：

- 干型诱集装置。实蝇由一个粘板捕获或由化学药剂杀死。使用最广泛的一些

干型诱集装置是Cook和Cunningham（C&C）诱集装置、ChamP（CH）诱集

装置、Jackson诱集装置（JT）、Delta诱集装置、Lynfield诱集装置、底部开放干

型诱集装置（OBDT）或Phase IV诱集装置、红色球体（RS）诱集装置、

Steiner诱集装置（ST）和黄板（YP）诱集装置和Rebell（RB）诱集装置。

- 湿型诱集装置。实蝇在诱剂溶液或加有表面活性剂的水中被捕获并淹死。

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湿型诱集装置是McPhail（McP） trap。Harris trap也是一

种湿型诱集装置，但用途更为有限。

- 干型或湿型诱集装置。这些诱集装置可作为干型或湿型使用。使用最广泛

一些的是Easy trap（ET）、多诱剂诱集装置（MLT）和Tephri（TP）trap。

3.3.1 Cook和 Cunninghamtrap

描述

C&C trap由三张相距约2.5cm的可移

动的乳白色面板构成。外侧的两张面板由

大小为22.8cm×14.0cm的矩形纸板做成。

其中一张或两张面板涂有粘性物质（图1）。

粘板上有一个或多个孔以允许空气流动。

该诱集装置和装有嗅觉诱剂（通常为TML）

的聚合板一起使用，聚合板放置在外侧的 图 1. Cook和 Cunningham（C&C）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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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面板之间。聚合板有两种型号，即标准型和减半型。标准板（15.2cm×15.2cm）

装有20g TML，而减半板（7.6cm×15.2cm）则只装有10g。整个诱集装置由夹子

组装，并由一个铁丝挂钩悬挂在树冠中。

使用

由于需要就地中海实蝇开展经济而且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定界诱集，已经开发出

可控制释放更大剂量的TML的聚合板。这些聚合板就可以在减少人工劳动和提高敏

感性的同时，使释放速率在更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C&C trap具有多层板结构，

因而具有显著的粘性表面以捕获实蝇。

- 该诱集装置和诱剂适用的实蝇种类见表2a。

- 诱剂更换（田间使用寿命）见表3。

- 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及建议密度，见表4d。

3.3.2 ChamP trap

描述

CH trap是中空，YP型的诱集装置，

具有两张多孔的粘性侧板。当两张侧板折

叠 起 来 时 ， 该 诱 集 装 置 呈 矩 形

（18cm×15cm），形成一个中央小室用于

放置诱剂（图2）。诱集装置顶上有一个铁

丝挂钩，用于将其安置在树枝上。

使用

CH trap适用于贴片、聚合板和栓塞。其敏感性和YP诱集装置和Rebell诱集装置

相当。

- 该诱集装置和诱剂适用的实蝇种类见表2（a和

b）。

- 诱剂更换（田间使用寿命）见表3。

- 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及建议密度，见表4b

和4c。

3.3.3 Easy trap

描述

ET是一个由两部分构成的矩形塑料容器，其中有一

图 2. ChamP trap

图 3. Easy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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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嵌入的悬架。该诱集装置高14.5cm，宽9.5cm，深5cm，可容纳400ml溶液（图3）。

前侧部分透明，后侧部分为黄色。诱集装置透明的前侧部分和黄色的后侧部分形成

对比，可提高其捕获实蝇的能力。它结合了视觉效果和雄性诱剂及基于食物的诱剂。

使用

该诱集装置具有多种用途。它可以作为干型诱集装置和雄性诱剂（例如TML、

CUE、ME）或合成食物诱剂（例如3C和2C诱剂的两种组合）以及一个保持系统，

例如敌敌畏一起使用。也可作为湿型诱集装置和液态PAs一起使用，并容纳400ml的

混合液。在使用合成食物诱剂时，其中一个释放物（含有腐胺者）固定于诱集装置

黄色部分的内部，另外一个释放物则不加固定。

ET是可以购得的最经济的诱集装置之一。它便于携带，处理和维护，相对于一

些其他的诱集装置而言，可使一个人在单位时间内维护更多数量的诱集装置。

- 该诱集装置和诱剂适用的实蝇种类见表 2（a和 b）。

- 诱剂更换（田间使用寿命）见表 3。

- 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及建议密度，见表 4d。

3.3.4 荧光黄色粘性“套状”诱集装置

描述

荧光黄色粘性“套状”诱集装置（PALz）诱集装

置由能发荧光的黄色塑料薄片（36cm × 23cm）做成。

一侧覆有粘性物质。安装诱集装置时，将粘性薄片像

套子一样围在垂直的树枝或立杆上（图4），使具有粘

性的一侧朝外，后角由夹子固定。

使用

该诱集装置使用视觉（荧光黄色）和化学（樱桃

实蝇合成诱剂）诱集作用的最佳组合。诱集装置由一

段电线固定在树枝或立柱上。诱剂释放物固定在诱集

装置的前侧上缘，使诱剂悬挂在粘性表面的前方。诱

集装置的粘性表面可粘附500至600头实蝇。由这两种

刺激物联合作用诱集到的昆虫被粘附在粘性表面上。

- 该诱集装置和诱剂适用的实蝇种类见表 2b。

- 诱剂更换（田间使用寿命）见表 3。

- 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及建议密度，见表 4e。

图 4.荧光黄色粘性“套状”

诱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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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Jackson trap或 Delta trap

描述

J T为中空、三角形，由白色蜡质纸板做成。它高8cm，长12.5cm，宽9cm

（图5）。其他部分包括一个白色或黄色的矩形插入式蜡质纸板，其上覆有薄薄一层

粘胶，用于在实蝇停落在诱集装置内时粘附它们，一个聚合栓塞或装在塑料篮内或

铁丝托架上的棉芯，以及置于诱集装置顶上的铁丝挂钩。

使用

该诱集装置主要和雄性诱剂一起

使用，以捕获雄性实蝇。适用于JT或Delta

诱集装置的诱剂是TML、ME和CUE。

在使用ME和CUE时，必须添加一种有毒

物质。

很多年以来，该诱集装置已为多种

目的用于防止传入、抑制和/或根除计划

中，包括种群生态研究（季节性大发生、

分布、寄主顺序等）、发生和定界诱集，

以及在大量释放不育实蝇的地区调查不

育实蝇种群。JT/Delta诱集装置可能不适用于一些环境条件（例如下雨或扬尘）。

JT或Delta诱集装置是一些可以购得的最经济的诱集装置。它们易于携带，处理

和维护，相对于其他一些诱集装置而言，可使一个人在单位时间内维护更多数量的

诱集装置。

- 该诱集装置和诱剂适用的实蝇种类见表 2a。

- 诱剂更换（田间使用寿命）见表 3。

- 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及建议密度，见表 4b和 4d。

图 5. Jackson trap或 Delta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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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Lynfield trap

描述

常用的LT由一个可重复使

用的、干净的圆柱形塑料容器

构成，其高11.5cm，底部直径

10cm，顶部是一个直径9cm的

螺旋盖子。在诱集装置侧壁上

有四个均匀分布的进入孔（图

6 ）。 另 一 个 类 型 的 LT 是

Maghreb-Med trap ， 也 称 为

Morocco trap（图7）。

使用

该诱集装置使用诱剂和杀虫剂系统来诱集并杀死目标实蝇。螺旋盖子常随着所

用的不同类型的诱剂使用不同的颜色加以识别（红色：Capilure (CE)/TML；白色：

ME；黄色：CUE）。为固定诱剂，使用了一个从盖子上面拧入，长2.5cm的带有螺

丝钉头部的丝杆吊钩（开口通过挤压闭合）。该诱集装置使用雄性诱剂CUE、CE、
TML和ME。

由雄性实蝇取食的CUE和ME诱剂混有马拉硫磷。然而，由于地中海实蝇和纳

塔尔实蝇都不取食CE和TML，一块浸透了敌敌畏的基质被放置在诱集装置中以杀死

进入其中的实蝇。

- 该诱集装置和诱剂适用的实蝇种类见表2（a和b）。

- 诱剂更换（田间使用寿命）见表3。

- 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及建议密度，见表4b和4d。

3.3.7 McPhail类诱集装置

描述

常规的McP是一个透明的玻璃或塑料的向内

凹入的梨形容器。该诱集装置高17.2cm，底部宽

16.5cm，可容纳500ml溶液（图8）。该诱集装置的

组件还包括用于密封其上部的橡胶瓶塞或塑料盖，

以及一个将其悬挂在树枝上的铁丝挂钩。一种塑

料的McPhail trap高18cm，底部宽16cm，可容纳

500ml溶液（图9）。其顶部透明但底部为黄色。
图 8.McPhail trap

图 6. Lynfield trap

图 7.Maghreb-Med trap或Morocco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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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为使此类诱集装置正常工作，使其保持清洁十分重要。有一些被设计成两个

部分，使诱集装置上部和底部可以分开，以方便地更换诱剂和检查捕获到的实蝇。

该诱集装置使用基于水解蛋白或圆酵母/硼砂片

剂的液态食物诱剂。经过一段时间后，圆酵母片剂比

水解蛋白更为有效，由于其pH值稳定为9.2。混合物

的pH值水平在诱集实蝇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当pH值

变得酸性更强后，被混合物诱集的实蝇会更少。

使用圆酵母片剂作为诱剂时，将三至五片圆酵母

加入500ml水中或按照制造商的建议。搅拌使片剂

溶解。使用蛋白水解物作为诱剂时，将蛋白水解物和

硼砂（如蛋白中没有加入）混入水中，使水解蛋白的

浓度为5－9%，硼砂的浓度为3%。

其诱剂的性质说明这类诱集装置对诱集雌性更为有效。食物诱剂本质上具有通

用性，因此除目标种类外，McP类诱集装置还往往会捕获到大量非目标实蝇科和非

实蝇科实蝇。

McP诱集装置和其他诱集装置一起用于实蝇治理计划。在实施抑制和根除行动

的地区，这些诱集装置主要用于监测雌性种群。在不育昆虫技术（SIT）计划中，

雌性诱集在评估对野生种群造成的不育数量时至关重要。在只释放不育雄虫或在去

雄技术计划中，McP类诱集装置被用作野生目标雌虫的种群调查工具，然而其他和

雄性特异性诱剂一起使用的诱集装置（如JT）诱集释放的不育雄虫，其使用应只限

于含有SIT组件的计划。另外，在没有实蝇发生的地区，McP类诱集装置是非本地实

蝇诱集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可以诱集到那些不存在特异性诱剂但具

有检疫重要性的实蝇种类。

使用液态PA的McP类诱集装置很费劳动力。维护和更换诱剂很费时间，在一个

正常的工作日能够维护的诱集装置的数量只是本附录中描述的一些其他诱集装置的

一半。

- 该诱集装置和诱剂适用的实蝇种类见表 2b。

- 诱剂更换（田间使用寿命）见表 3。

- 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及建议密度，见表 4（a、b、d和 e）。

图 9.塑料McPhail trap



2021-010 第 26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修订草案：建立和保持实蝇科实蝇非疫区

第 50页，共 70页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3.3.8 改进型漏斗诱集装置

描述

改进型漏斗诱集装置（VARs+）由一个塑料漏斗

和其下一个用于收集诱集物的容器构成（图10）。其顶

板上有一个大孔（直径5cm），上面也放置了一个用于

收集诱集物的容器（透明塑料）。

使用

由于它是一种不带粘性的诱集设计，它实际上具

有无限的捕获能力和很长的田间使用寿命。诱剂被固

定在顶板上，诱剂释放物安放在顶板上大孔的中间。

在上方和下方收集诱集物的容器中各放有一小片浸透

了致死剂的基质以杀死进入其中的实蝇。

- 该诱集装置和诱剂适用的实蝇种类见表 2a。

- 诱剂更换（田间使用寿命）见表 3。

- 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及建议密度，见表 4d。

3.3.9 多诱剂诱集装置

一般描述

MLT是前面描述过的McP trap的一个改型。该诱集装置高18cm，底部宽15cm，

可容纳750ml的溶液（图11）。它由两个向内凹入的圆柱形塑料容器构成。顶部透明

但底部为黄色。诱集装置的上部和底部可以分开，使

其易于维护和更换诱剂。诱集装置透明的上部和黄色

的底部形成对比，提高了它诱集实蝇的能力。诱集装

置顶上安有一个铁丝挂钩，用于将其悬挂在树枝上。

使用

该诱集装置和那些McP trap遵循同样的原理。然

而，一个使用干状合成诱剂的MLT比使用液态PA的

MLT或McP trap更为高效，也具有更强的选择性。另一

个重要的区别是，使用干状合成诱剂的MLT比McP trap

在维护时更加洁净, 而且会少用很多劳动力。在使用合

成食物诱剂时，释放物固定在诱集装置上部圆柱体的

内壁上，或挂在顶部的一个夹子上。为使该诱集装置

正常工作，使其上部保持透明十分重要。

图 10.改进型漏斗诱集装置

图 11.多诱剂诱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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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LT作为一种湿型诱集装置使用时，水中应加入一种表面活性剂。在炎热天

气下，10%丙二醇可用于减少水的蒸发和捕获到的实蝇的腐烂。

在MLT作为一种干型诱集装置使用时，一种合适的（在使用浓度下没有趋避作用）

杀虫剂，例如敌敌畏或溴氰菊酯（DM）条带被放置在诱集装置中，以杀死实蝇。

DM施用于放置在诱集装置内部上侧的塑料平台上的一个聚乙烯条带上。或者，DM

可用于浸透一圈蚊帐纱布，在田间条件下其杀虫效果可至少保持六个月。纱布必须

使用粘性物质固定在诱集装置内的顶板上。

- 该诱集装置和诱剂适用的实蝇种类见表 2b。

- 诱剂更换（田间使用寿命）见表 3。

- 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及建议密度，见表 4

（a、b、c和 d）。

3.3.10 底部开放干型诱集装置或 Phase IVtrap

描述

OBDT或Phase IV 诱集装置是一种底部开放的圆柱

形干型诱集装置，可由不透明的绿色塑料或覆有蜡质的

绿色纸板做成。该圆柱体高15.2cm，顶部直径为9cm，

底部直径为10cm（图12）。它有一个透明的顶部，在圆

柱体两端中间的位置上，环绕侧壁均匀分布着3个圆孔

（每个直径为2.5cm），以及一个开放的底部，并和一个

粘性内插物一起使用。诱集装置顶上有一个铁丝挂钩，

用于将其悬挂在树枝上。

使用

可使用针对雌性的基于食物的合成化学诱剂来诱集

地中海实蝇。然而，它也可用于诱集雄性。合成诱剂固

定在圆柱体的内壁上。和JT使用的内插物相似，由于粘

性内插物可以方便地移动和更换，因此维护起来很方便。

该诱集装置比塑料或玻璃的McP诱集装置便宜。

- 该诱集装置和诱剂适用的实蝇种类见表 2b。

- 诱剂更换（田间使用寿命）见表 3。

- 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及建议密度，见表 4d。
图 13.红色球体诱集装置

图 12.底部开放干型诱集装置

（Phase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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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红色球体诱集装置

描述

这种RS诱集装置是一个直径为8cm的红色球体（图13）。该诱集装置模拟一个

成熟苹果的大小和形状。一种绿色的此类诱集装置也有使用。该诱集装置覆有粘性

物质，以合成的水果香精乙酸丁酯为诱剂，该香精具有类似成熟水果的香味。球体

顶部固定有一个铁丝挂钩，用于将其悬挂在树枝上。

使用

红色或绿色诱集装置可以在不用诱剂的情况下使用，但它们使用诱剂时诱集实

蝇会更加有效。已经性成熟并准备产卵的实蝇可被这种诱集装置诱集。

很多类型的昆虫会被这些诱集装置捕获。有必要准确地将目标实蝇和诱集装置

上可能存在的非目标昆虫区分开来。

- 该诱集装置和诱剂适用的实蝇种类见表 2b。

- 诱剂更换（田间使用寿命）见表 3。

- 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及建议密度，见表 4e。

3.3.12 Sensus trap

描述

Sensus trap由一个高为12.5cm、直径为11.5cm的垂

直的塑料桶构成（图14）。它有一个透明的桶身和蓝色

悬伸出来的盖子，紧靠其下有一个圆孔。诱集装置顶上

安有一个铁丝挂钩，用于将其悬挂在树枝上。

使用

该诱集装置为干型，使用雄性诱剂，或在针对雌性

的情况下使用干状合成食物诱剂。在盖子的凸起部分中

放有一个浸有敌敌畏的木塞以杀死实蝇。

- 该诱集装置和诱剂适用的实蝇种类见表 2（a和 b）。

- 诱剂更换（田间使用寿命）见表 3。

- 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及建议密度，见表 4d。

图 14. Sensus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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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 Steiner trap

描述

ST是一个水平放置的两端开口的干净塑料

圆 筒 。 常 规 的 ST 长 14.5cm ， 直 径 为 11cm

（图 15）。这种诱集装置有多种类型，包括

12cm长、直径10cm（图16）和14cm长、直径

为8.5cm（图17）等类型。诱集装置顶部有一个

铁丝挂钩，用于将其悬挂在树枝上。

使用

该诱集装置使用雄性诱剂TML、ME和CUE。

诱剂从诱集装置内部中间部位垂下。引诱物

可以是一个浸有2－3ml类雄性诱剂的棉芯，

或者是带有诱剂和一种杀虫剂（通常为马拉

硫磷、二溴磷或DM）作为致死剂的释放物。

- 该诱集装置和诱剂适用的实蝇种类见

表 2a。

- 诱剂更换（田间使用寿命）见表 3。

- 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及建议密度，

见表 4（b和 d）。

3.3.14 Tephri trap

描述

TP和McP trap类似。它是一个高15cm，底

部直径为12cm的直立圆柱体，可容纳450ml溶液

（图18）。它有一个黄色的底部和一个无色的顶

部，两者可以拆开以便于维护。在黄色底部的

上缘周围有进入孔，底上有一个向内凸入的开口。顶部内侧是一个放置诱剂的平台。

诱集装置顶上有一个铁丝挂钩，用于将其悬挂在树枝上。

使用

该诱集装置以浓度为9%的水解蛋白作为诱剂。然而，它也可以和为常规的玻璃

McP trap所描述的其他的液态PA，或为JT或Delta和YP诱集装置所描述的雌性干状

合成食物诱剂以及加入栓塞或以液态使用的TML一起使用。如果该诱集装置是和液

图 15.常规的 Steiner trap

图 16.一类 Steiner trap

图 17.一类 Steiner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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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PA，或者配有液态保持系统的干状合成诱剂一起

使用，而且没有侧面圆孔时，就没有必要使用杀

虫剂。然而，在作为干型诱集装置使用，而且侧面

有圆孔时，就需要将杀虫剂溶液（例如马拉硫磷）

浸入棉芯或其他致死剂以防止诱集到的昆虫逃逸。

其他适合的杀虫剂是放置在诱集装置中可杀死实蝇

的敌敌畏和DM条带。DM施用于放在诱集装置顶部

中的塑料平台上的一个聚乙烯条带上。或者，DM可

用于浸透一圈蚊帐纱布，在田间情况下其杀虫效果

可至少保持6个月。纱布必须使用粘性物质固定在诱

集装置内部顶板上。

- 该诱集装置和诱剂适用的实蝇种类见表 2（a和 b）。

- 诱剂更换（田间使用寿命）见表 3。

- 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及建议密度，见表 4b和 4d。

3.3.15 黄板诱集装置和 Rebell trap

描述

YP由封有塑料薄膜的黄色矩形纸板（23cm ×

14cm）构成（图19）。矩形两侧覆有一薄层粘性物质。

RB是一个含有两张相互交叉的黄色矩形平板

（15cm × 20cm）的三维YP类诱集装置，平板由塑料

（聚乙烯）做成，使其特别经久耐用（图20）。该诱

集装置两面也覆有一薄层粘性物质。诱集装置顶部

有一个铁丝挂钩，用于将其悬挂在树枝上。

使用

这些诱集装置可作为视觉诱集装置单独使用，

也可使用TML、螺酮缩醇或铵盐（乙酸铵）作为

诱剂。诱剂可加在一个能控制释放的释放物中，

例如聚合栓塞。诱剂固定在诱集装置的表面上。

诱剂也可以混合进纸板的涂层中。两维设计和更大

的接触表面使得这些诱集装置在诱集实蝇方面比JT

和McP类诱集装置更为有效。很重要的是要考虑到，

这些诱集装置需要特别的运输和递送程序，以及实

图 19.黄板诱集装置

图 20. Rebell trap

图 18. Tephri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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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筛选方法。因为它们粘性很强，以至于标本在处理时可能受到破坏。尽管这些诱

集装置可以在大多数类型的控制计划中使用，建议将它们用于根除以后的阶段以及

实蝇非疫区，在此情况下需要具有高度敏感性的诱集装置。这些诱集装置不应在大

量释放不育实蝇的地区使用，因为大量释放的实蝇会被其捕获。值得注意的是，

它们的黄色和开放式的设计使其可以诱集到其他非目标昆虫，包括实蝇的天敌和授

粉昆虫。

- 该诱集装置和诱剂适用的实蝇种类见表 2（a和 b）。

- 诱剂更换（田间使用寿命）见表 3。

- 在不同场景下的使用方法及建议密度，见表 4（b、c、d和 e）。

4. 诱集程序

4.1 诱集装置的空间分布

诱集装置的空间分布由调查的目的、调查地区的内在特征、实蝇的生物学特性

及其与寄主的相互作用，以及诱剂和诱集装置的有效性决定。在有连续密集的商业

化果园的地区，以及存在寄主的城区和郊区，诱集装置通常呈网状布局，并可以是

均匀分布。

在有分散的商业化果园的地区、在具有寄主的农村地区以及边缘地区，诱集网

络通常沿着可以接触到寄主材料的道路设置。

在抑制和根除计划中，应在受到监视和控制行动的整个区域内设置一个广泛的

诱集网络。

诱集网络也可作为目标实蝇早期调查计划的一个部分而设立。在此情况下，

诱集装置酌情设置在高风险区域，例如输入口岸、水果市场、城区垃圾堆等。这些

位置的诱集装置可作为设置在道路两侧以形成隔离带，以及接近或紧靠陆地边界、

入境口岸和国家级公路的地区诱集装置的进一步的补充。

4.2 诱集装置安放

诱集装置的安放涉及诱集装置的在田间的实际安置。诱集装置安放的一个最重

要的因素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安置诱集装置的地点。掌握主要、次要和偶发性实蝇寄

主的清单，以及它们的物候学、分布及数量很重要。有了这些基本信息，就有可能

在田间恰当地安置和分配诱集装置，这些信息也可以为重新安置诱集装置作出有效

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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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的情况下，信息素诱集装置应安置在交配区域。实蝇通常在寄主植物的

树冠或临近区域交配，选择在半荫凉的地方而且常常在树冠的上风一侧。其他合适

的诱集地点是一早就可以照到阳光的树木的东侧，以及植物中可以为实蝇提供遮蔽

并保护其不受大风和捕食性天敌伤害的栖息和取食区域。在特定情况下，诱集装置

的挂钩可能需要涂上适宜的杀虫剂，以防止蚂蚁取食捕获到的实蝇。

PA诱集装置应安放在寄主植物的荫凉区域。在此情况下，诱集装置应在果实成

熟阶段安放在主要寄主植物中。在没有主要寄主植物时，应使用次要寄主植物。

在没有发现寄主植物的地区，诱集装置应安放在可以为实蝇成虫提供遮蔽、保护和

食物的植物上。

取决于寄主植物的高度，诱集装置应安放在寄主植物冠层上部的中间，并朝向

上风侧。诱集装置不应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强风或沙尘中。至关重要的是，诱集装

置入口处不能有小树枝、树叶以及其他障碍物，比如蜘蛛网，以使空气可以正常地

流动，实蝇可以方便地进入。

应避免在同一棵树上安装使用不同诱剂的诱集装置，因为这样可能会使诱剂相

互影响，进而降低诱集效率。例如，在同一棵树上安装了对地中海实蝇具有雄性特

异性的TML诱集装置以及PA诱集装置会使PA诱集装置诱集到的雌性减少，因为

TML会起到雌性趋避剂的作用。

诱集装置应根据存在于一个地区中的水果寄主的成熟物候学以及实蝇种类的生

物学重新安置。通过重新安置诱集装置，就有可能在全年中跟踪实蝇种群，并增加

实蝇监测点的数量。

4.3 绘制诱集装置分布图

一旦诱集装置以正确的密度在精心选定的地点适当安放好，诱集装置的位置必

须要做好记录。建议诱集装置的安置地点应使用GPS设备（若有该设备）进行地理

定位。应制作诱集地点和诱集装置周围地区的地图或草图。

在诱集网络的管理中GPS和GIS已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GPS可使每个

诱集装置通过地理坐标进行地理定位，定位数据随后可用作GIS的输入信息。

除GPS地点数据外，或者在诱集地点没有GPS数据的情况下，诱集地点的参考

信息应包括明显的地理标志。在诱集装置安装在位于城郊或城区的寄主植物上时，

参考信息应包括诱集装置安装场所的完整地址。诱集装置的参考信息应足够清楚，

以使维护诱集装置的管理队伍和监督人员能够很容易找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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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诱集装置维护、收集日期、收集、诱剂更换和诱集装置捕获情况等记录，

以及如有可能，包括有关收集地点的说明如生态特征等一起，保存好所有诱集装置

的一个数据库或诱集手册及其相应的坐标。GIS可提供高清地图，显示每个诱集装

置的确切位置以及其他有价值的信息，例如发现实蝇的确切地点、实蝇的历史地理

分布模式、在特定地区内种群的相对大小以及在突发情况下实蝇种群的扩散。此类

信息在计划控制活动时特别有用，可确保诱剂和不育实蝇被准确地安置或释放，

并使其应用经济有效。

4.4 诱集装置的维护和检查

诱集装置的维护间隔期因每个诱集系统而异，并取决于诱剂的半衰期，实际时

间应依据实地和验证情况而定（见表3）。实蝇的诱集情况会部分取决于诱集装置维

护得如何。诱集装置维护包括更换诱剂和保持诱集装置的清洁及适宜的工作条件。

诱捕装置应保持良好的状况，以持续稳定地杀死捕获到的任何目标实蝇并很好地保

存它们。

诱剂必须在适宜的容量和浓度下使用，并按照生产商标明的建议间隔期进行更新。

诱剂的释放速率随环境条件显著变化。在高温和干燥地区，释放速率一般较高，

在凉爽和潮湿地区则一般较低。因此，在凉爽的气候条件下，诱集装置更换诱剂的

频率要比在炎热条件下更低。

检查间隔期（即检查实蝇捕获情况）应根据主要的环境条件、有害生物情况以

及实蝇的生物学逐例进行调整。间隔期跨度可从1天到30天，例如，在存在实蝇种群

的地区的检查间隔期是7天，在实蝇非疫区则是14天。在定界调查的情况下，检查间

隔期可以更短一些，最常见的间隔期是二至三天。

如果在同一地点使用的诱剂类型超过一种以上，建议避免同时处理一种以上类

型的诱剂。使用不同类型诱剂（例如CUE和ME）的诱集装置之间的交叉污染会降低

诱集效力，并使实验室鉴定变得非常困难。更换诱剂时，避免溢出或污染诱集装置

外表面或地面非常重要。诱剂溢出或诱集装置受到污染会降低实蝇进入诱集装置的

概率。对使用粘性内插物捕获实蝇的诱集装置而言，避免污染诱集装置中不是用于使

用粘性物质捕获实蝇的区域十分重要。这同样适用于诱集装置周围的树叶和小树枝。

诱剂据其本性具有高度的挥发性，在储存、包装、处理和处置诱剂时应小心谨慎，

以避免影响诱剂效果和操作者的安全。

每人每天可以维护的诱集装置的数量随诱集装置类型、诱集装置密度、环境和

地形条件以及操作者的经验而变化。如建有大型诱集装置网络，维护可能需要若干日。

在这种情况下，该网络可分“线路”或“轮次”维护，系统确保对该网络内所有诱

集装置进行检修维护，做到无一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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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诱集记录

以下信息应包含在适当的诱集记录内从而使调查结果值得信赖：诱集地点、

安置诱集装置的植物、诱集装置和诱剂类型、维护和检查日期，以及目标实蝇捕获

情况。认为必要的任何其他信息也可加进诱集记录里。保存几个季节的结果可以为

实蝇种群空间变化提供有用的信息。

4.6 每个诱集装置每天捕获的实蝇数量

每个诱集装置每天捕获的实蝇数量（FDT）是一个种群指标，可以说明诱集装

置在田间使用的特定时期内，每个诱集装置每天捕获的目标种类的实蝇平均数量。

这一种群指标的作用是可以衡量在特定地区和特定时间有害生物成虫种群的相

对大小。

它用作比较实蝇控制计划实施之前、实施过程中和实施之后种群大小的基础

信息。FTD应该用于所有诱集报告中。

FTD在同一计划中可以相互比较；然而，为了在不同计划中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它应基于相同的实蝇种类、诱集系统和诱集装置的密度。

在正在实施不育实蝇释放计划的地区，FTD被用于测算不育和野生实蝇的相对

数量。

FTD以捕获的实蝇总数（F）除以检查的诱集装置总数（T）和诱集装置检查平

均间隔天数（D）两者的乘积得出。公式如下：

F
FTD ＝

T×D

5. 诱集装置的密度

确立适合于调查目的的诱集密度至关重要，决定了调查结果是否值得信赖。

诱集装置的密度需要根据很多因素进行调整，具体包括调查类型、诱集装置的效率、

地点（寄主的类型和存在情况、气候和地形）、有害生物情况和诱剂类型。就寄主类

型和存在情况，以及具有的风险而言，以下几类地点可能需要注意：

- 生产区

- 边缘区

- 城区

- 输入口岸（以及其他高风险地区，例如水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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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集装置的密度也可以从生产区到边缘区、城区和输入口岸呈梯度变化。例如，

在一个有害生物非疫区中，在高风险的输入口岸需要较高密度的诱集装置，而在商

业化果园中则只需要较低的密度。或者，在实施抑制计划的地区，例如在有目标有

害生物存在但属于有害生物低度流行区或正在实施系统综合措施的地区，情况正好

相反。该有害生物的诱集密度在生产区地点应该更高，向输入口岸降低。在评估诱

集密度时应考虑到其他的情况，例如高风险城区。

表4（a－f）表明了根据通常做法建议对不同实蝇种类采用的诱集装置密度。

在确定这些密度时考虑了研究结果、可行性和经济有效性。诱集装置密度也取决于

相关的监视活动，例如为了检测未成熟阶段的实蝇而对水果进行取样的类型和密集

程度。在诱集监视计划辅以水果取样活动的情况下，诱集装置的密度可以比

表4a－4f中建议的密度低一些。

表4（a－f）中提供的诱集装置建议密度在制定时还考虑了以下技术因素：

- 不同的调查目的和有害生物状况

- 目标实蝇的种类（表 1）

- 和工作区相关的有害生物风险（生产和其他区域）

在划定的区域内，建议的诱集装置的密度应运用于很可能捕获实蝇的地区，

例如存在主要寄主和可能的传播途径的地区（例如生产区相对于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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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a. 建议对按实蝇属采用的诱集装置密度

诱集 诱集装置

类型 1

诱剂 诱集装置密度/km2 (2)

生产区 边缘区 城区 输入口岸 3

监测调查，没有控制 McP/MLT 2C-1/PA 0.25–1.00 0.25–0.50 0.25–0.50 0.25–0.50

为抑制开展的监测调查 McP/MLT 2C-1/PA 2–4 1–2 0.25–0.50 0.25–0.50

在意想不到的种群增长后，在实

蝇低度流行区中开展的定界调查

McP/MLT 2C-1/PA 3–5 3–5 3–5 3–5

为根除开展的监测调查 McP/MLT 2C-1/PA 3–5 3–5 3–5 3–5

在实蝇非疫区中开展的发生调查，

以验证没有有害生物发生和传入

McP/MLT 2C-1/PA 1–2 2–3 3–5 5–12

在发生调查之外，发现有害生物后

在实蝇非疫区中开展的定界调查 4

McP/MLT 2C-1/PA 20–50 20–50 20–50 20–50

1 不同类型的诱集装置可以联合使用以达到总数。

(2) 指诱集装置总数。

3 其他高风险地点亦然。

4 这一范围包括在直接发生区（核心区）中的高密度诱集，但可能向周围诱集区递减。

诱集装置类型 诱剂

McP McPhail trap 2C-1 （AA+Pt）

MLT 多诱剂诱集装置 AA 乙酸铵

PA 蛋白诱剂

Pt 腐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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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b. 建议对果实蝇属采用的使用甲基丁香酚（ME）、诱蝇酮（CUE）和食物诱剂的诱集装置密度

诱集 诱集装置类型 1 诱剂

诱集装置密度/km2 (2)

生产区 边缘区 城区 输入

口岸 3

监测调查，没有控制措施 ET/JT/LT/McP/MLT/

MM/ST/TP

CUE/ME/PA 0.25–1.00 0.2–0.5 0.2–0.5 0.2–0.5

为抑制开展的监测调查 ET/JT/LT/McP/MLT/

MM/ST/TP

CUE/ME/PA 2–4 1–2 0.25–0.5 0.25–0.5

在意想不到的种群增长后，在实

蝇低度流行区中开展的定界调查

ET/JT/LT/McP/MLT/

MM/ST/TP/YP

CUE/ME/PA 3–5 3–5 3–5 3–5

为根除开展的监测调查 ET/JT/LT/McP/MLT/

MM/ST/TP

CUE/ME/PA 3–5 3–5 3–5 3–5

在实蝇非疫区中开展的发生调查,

以验证没有有害生物发生和传入

CH/ET/JT/LT/McP/

MLT/MM/ST/TP/YP

CUE/ME/PA 1 1 1–5 3–12

在发生调查之外, 发现有害生物后

在实蝇非疫区中开展的定界调查 4

ET/JT/LT/McP/MLT/

MM/ST/TP/YP

CUE/ME/PA 20–50 20–50 20–50 20–50

1 不同类型的诱集装置可以联合使用以达到总数。

(2) 指诱集装置总数。

3 其他高风险地点亦然。

4 这一范围包括在直接发生区（核心区）中的高密度诱集，但可能向周围诱集区递减。

诱集装置类型 诱剂

CH ChamP trap CUE 诱蝇酮

ET 简易诱集装置 ME 甲基丁秀酚

JT Jackson trap PA 蛋白诱剂

LT Lynfield trap

McP McPhail trap

MLT 多诱剂诱集装置

MM Maghreb-Med 或 Morocco 诱集装置

ST Steiner trap

TP Tephri trap

YP 黄板诱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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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c. 建议对橄榄实蝇采用的诱集装置密度

诱集 诱集装置

类型 1

诱剂 诱集装置密度/km2 (2)

生产区 边缘区 城区 输入

口岸 3

监测调查，没有控制 CH/ET/McP/MLT/YP AC+SK/PA 0.5–1.0 0.25–0.50 0.25–0.50 0.25–0.50

为 抑 制 开 展 的 监 测

调查

CH/ET/McP/MLT/YP AC+SK/PA 2–4 1–2 0.25–0.50 0.25–0.50

在意想不到的种群增

长后，在实蝇低度流

行 区 中 开 展 的 定 界

调查

CH/ET/McP/MLT/YP AC+SK/PA 3–5 3–5 3–5 3–5

为 根 除 开 展 的 监 测

调查

CH/ET/McP/MLT/YP AC+SK/PA 3–5 3–5 3–5 3–5

在实蝇非疫区中开展

的发生调查，以验证

没有有害生物发生和

传入

CH/ET/McP/MLT/YP AC+SK/PA 1 1 2–5 3–12

在 发 生 调 查 之 外 ，

发现有害生物后在实

蝇非疫区中开展的定

界调查 4

CH/ET/McP/MLT/YP AC+SK/PA 20–50 20–50 20–50 20–50

1 不同类型的诱集装置可以联合使用以达到总数。

(2) 指诱集装置总数。

3 其他高风险地点亦然。

4 这一范围包括在直接发生区（核心区）中的高密度诱集，但可能向周围诱集区递减。

诱集装置类型 诱剂

CH ChamP trap AC 碳酸氢铵

ET 简易诱集装置 PA 蛋白诱剂

McP McPhail trap SK 螺酮缩醇

MLT 多诱剂诱集装置

YP 黄板诱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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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d. 建议对蜡实蝇属采用的诱集装置密度

1 不同类型的诱集装置可以联合使用以达到总数。

(2) 指诱集装置总数。

3 其他高风险地点亦然。

4 1：1 的比例（1 个雌性诱集装置对 1 个雄性诱集装置）

5 3：1 的比例（3 个雌性诱集装置对 1 个雄性诱集装置）

6 这一范围包括在直接发生区（核心区）中的高密度诱集，但可能向周围诱集区递减（比例 5：1，5 个雌性诱集装置对 1

个雄性诱集装置）。

诱集装置类型 诱剂

CC Cook和 Cunninghamtrap（使用 TML 诱集雄性） 2C-2 （AA+TMA）

CH ChamP trap 3C （AA+Pt+TMA）

ET Easy trap（使用 2C 和 3C 诱剂针对雌性） AAE 乙酸铵

JT Jackson trap（使用 TML 诱集雄性） C Capilure
LT Lynfield trap（使用 TML 诱集雄性） PA 蛋白诱剂

McP McPhail trap Pt 腐胺

MLT 多诱剂诱集装置（使用 2C 和 3C 诱剂针对雌性） TMA 三甲胺

MM Maghreb-Med 或 Morocco 诱剂装置 TML 地中海实蝇诱剂

OBDT 底部开放干型诱集装置（使用 2C 和 3C 诱剂针对雌性）

SE Sensus trap（使用 CE 诱集雄性，使用 3C 针对雌性）

ST Steiner trap（使用 TML 诱集雄性）

TP Tephri trap（使用 2C 和 3C 诱剂针对雌性）

VARs+ 改进型漏斗诱集装置

YP 黄板诱集装置

诱剂 诱集装置类型 1 诱剂 诱集装置密度/km2 (2)

生产区 边缘区 城区 输入

口岸 3

监测调查，没有

控制 4

CH/ET/JT/LT/McP/MLT/
OBDT/SE/ST/TP/VARs+

2C-2/3C/
CE/PA/TML

0.5–1.0 0.25–
0.50

0.25–
0.50

0.25–
0.50

为抑制开展的监

测调查

CH/ET/JT/LT/McP/MLT/MM/
OBDT/SE/ST/TP/VARs+

2C-2/3C/
CE/PA/TML

2–4 1–2 0.25–
0.50

0.25–
0.50

在意想不到的种

群增长后，在实

蝇低度流行区中

开展的定界调查

CH/ET/JT/LT/McP/MLT/MM/
OBDT/ST/TP/VARs+/YP

3C/
CE/PA/TML

3–5 3–5 3–5 3–5

为根除开展的监

测调查 5

CH/ET/JT/LT/McP/MLT/MM/
OBDT/ST/TP/VARs+

2C-2/3C/
CE/PA/TML

3–5 3–5 3–5 3–5

在实蝇非疫区中

开展的发生调查，

以验证没有有害

生物发生和传入 5

CC/CH/ET/JT/LT/McP/MLT/
MM/

ST/VARs+

3C/CE/PA/
TML

1 1–2 1–5 3–12

在发生调查之外，

发现有害生物后

在实蝇非疫区中

开展的定界调查 6

CH/ET/JT/LT/McP/MLT/MM/
OBDT/ST/TP/VARs+/YP

3C/CE/PA/
TML

20–50 20–50 20–50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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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e. 建议对绕实蝇属（Rhagoletis spp.）采用的诱集装置密度

诱集 诱集装置类型 1 诱剂 诱集装置密度/km2 (2)

生产区 边缘区 城区 输入口岸 3

监测调查，没有控制 PALz/RB/RS/YP AS /BuH 0.5–1.0 0.25–0.50 0.25–0.50 0.25–0.50

为抑制开展的监测调查 PALz/RB/RS/YP AS/BuH 2–4 1–2 0.25–0.50 0.25–0.50

在意想不到的种群增长后，在实蝇

低度流行区中开展的定界调查

PALz/RB/RS/YP AS/BuH 3–5 3–5 3–5 3–5

为根除开展的监测调查 PALz/RB/RS/YP AS/BuH 3–5 3–5 3–5 3–5

在实蝇非疫区中开展的发生调查，

以验证没有有害生物发生和传入

PALz/RB/RS/YP AS/BuH 1 0.4–3.0 3–5 4–12

在发生调查之外，发现有害生物后

在实蝇非疫区中开展的定界调查 4

PALz/RB/RS/YP AS/BuH 20–50 20–50 20–50 20–50

1 不同类型的诱集装置可以联合使用以达到总数。

(2) 指诱集装置总数。

3 其他高风险地点亦然。

4 这一范围包括在直接发生区（核心区）中的高密度诱集，但可能向周围诱集区递减。

诱集装置类型 诱剂

RB Rebell trap AS 铵盐

RS 荧光黄色粘性诱集装置 BuH 乙酸丁酯

PALz 改进型漏斗诱集装置

YP 黄板诱集装置

表 4f. 建议对番木瓜长尾实蝇采用的诱集装置密度

诱集 诱集装置

类型 1

诱剂 诱集装置的密度/km2 (2)

生产区 边缘区 城区 输入

口岸 3

监测调查，没有控制 GS MVP 0.25–0.50 0.25–0.50 0.25–0.50 0.25–0.50

为抑制开展的监测调查 GS MVP 2–4 1 0.25–0.50 0.25–0.50

在意想不到的种群增长后，在实蝇

低度流行区中开展的定界调查

GS MVP 3–5 3–5 3–5 3–5

为根除开展的监测调查 GS MVP 3–5 3–5 3–5 3–5

在实蝇非疫区中开展的发生调查，

以验证没有有害生物发生和传入

GS MVP 2 2–3 3–6 5–12

在发生调查之外，发现有害生物后

在一个实蝇非疫区中开展的定界调

查 4

GS MVP 20–50 20–50 20–50 20–50

1 不同类型的诱集装置可以联合使用以达到总数。
(2) 指诱集装置总数。
3 其他高风险地点亦然。
4 这一范围包括在直接发生区（核心区）中的高密度诱集，但可能向周围诱集区递减。

诱集装置类型 诱剂

GS 绿色球体诱集装置 MVP 番木瓜长尾实蝇信息素（2－甲基－乙烯基吡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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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督活动

诱集活动的监督包括评估所用材料的质量和审查这些材料的使用及诱集程序的

有效性。

在规定的时期内，所使用的材料应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下有效且可靠地发挥

作用。诱集装置本身应在其预期的田间使用的整个期间保持它们的完整性。基于其

预期用途，诱剂应由生产厂家进行鉴定或生物测定确定具有可以接受的使用效果。

诱集的有效性应定期由未直接参与计划实施的人员进行正式审查。审查的时间

安排因计划而异，但建议在为期六个月或更长时间的计划中每年至少开展两次。

审查应针对在实现项目目标，如尽早发现实蝇传入所要求的时间框架内，与诱集系

统发现目标实蝇的能力相关的所有方面。审查的内容包括诱集材料质量，做记录

情况、诱集网络布局、绘制诱集装置分布图、诱集装置安置、诱集装置状况、诱集

装置维护、诱集装置检查频率以及实蝇鉴定能力。

应对诱集装置的安放进行评估，以确保按照规定的密度安置了规定的类型。

田间确认可通过检查单独的路线来实现。

应对诱集装置的安置进行评估，以获得适宜的寄主选择、诱集装置重新安置

计划、高度、透光情况、实蝇接近诱集装置的情况以及与其他诱集装置的距离。

寄主选择、诱集装置重新安置以及与其他诱集装置的距离可以从每一诱集路线的记

录进行评估。寄主选择、安装和距离可以通过田间检查来进一步评估。

应对诱集装置的整体状况、正确的诱剂、适宜的诱集装置维护和检查间隔期、

正确的识别标志（例如诱集装置的鉴别和安装日期）、污染的迹象以及适宜的警示标

志进行评估。在田间，安装了诱集装置的每个地点都要进行评估。

通过以某种方式对目标实蝇进行标记，从而将其与诱集到的野生实蝇区分开来，

可以对鉴定能力进行评估。为了评估操作者维护诱集装置的勤奋程度、识别目标实

蝇的能力、以及一旦发现实蝇时对适宜的报告程序的了解，可将这些带有标记的实

蝇放进诱集装置中。常用的标记系统有荧光染色或翅膀剪切。

在为根除或维持实蝇非疫区而开展调查的一些计划中，也可以使用经过辐射的

不育实蝇进行标记，以进一步降低带有标记的实蝇被错误地鉴定为野生实蝇并导致

该计划采取不必要的行动的可能性。在不育实蝇释放计划中，有必要使用一种略有

不同的方法以评估工作人员将野生目标实蝇和释放的不育实蝇准确区分开来的能力。

所使用的带有标记的实蝇是不育的，而且不带荧光染色，但通过翅膀剪切或一些其他

的方法进行了物理标识。从田间收集到诱集的样本后，在交付操作者检查前，将这些

带有标记的实蝇放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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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应形成总结报告，详细说明每一路线上有多少个被检查的诱集装置符合可以

接受的各类标准，例如诱集装置的分布图绘制、安置、状况和维护及检查间隔期。

应提出明确的建议以纠正发现有缺陷的方面。

做好记录对诱集工作的正常开展至关重要。应对每一诱集路线的记录进行检查，

以确保它们完整并及时更新。然后可以通过田间确认来验证记录的准确性。建议保存

采集到的限定实蝇种类的凭证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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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仅供参考，并非此标准说明部分。

附件 3：果实抽样（此前为第 26号国际植检措施标准附录 2，2006年通过）

果实抽样信息见 2017 年由 FAO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共同出版的《实蝇

全区域计划果实抽样准则》（仅英文版），并可由以下网站获取：

https://www.iaea.org/about/insect-pest-control-section。

作为第 27 号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限定有害生物诊断规程》附件发布的诊断

规程可能为诊断实蝇幼虫标本的有效工具。

https://www.iaea.org/about/insect-pest-control-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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